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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法綜字第1113044312號

修正「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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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臺北市都市

計畫施行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一條之一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並得委任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執行。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住宅：含一個以上相連之居室及非居室建築物，有臥室、廁所等實際供居住

使用之空間，並有單獨出入口，可供進出者。 

      二、基地線：建築基地範圍之界線。 

      三、前面基地線：基地臨接較寬道路之境界線。但屬於角地，其基地深度不合規

定且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者，不限臨接較寬道路之境界線。另基地長、寬

比超過二比一者，亦可轉向認定前面基地線。 

      四、後面基地線：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不相交且其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

長線）形成之內角未滿四十五度者，內角在四十五度以上時，以四十五度線

為準。 

      五、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不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六、角地：位於二條以上交叉道路口之基地。 

      七、基地深度： 

        (一)平均深度：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離。 

        (二)最小深度：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離。 

      八、基地寬度： 

        (一)平均寬度：同一基地內兩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離。 

        (二)最小寬度：同一基地內兩側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離。 

      九、庭院：一宗建築基地上，非屬建築面積之空地。 

      十、前院：沿前面基地線留設之庭院。 

      十一、後院：沿後面基地線留設之庭院。 

      十二、側院：沿側面基地線留設而不屬前院或後院之庭院。 

      十三、前院深度：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平均水平距離。 

      十四、後院深度：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平距離。 

      十五、側院寬度：建築物側牆或側柱中心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水平距

離。 

      十六、建築物高度比：建築物各部分高度與自各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對側道路

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離之比。建築物不計入建築物高度者及不計入建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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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之陽台、屋簷、雨遮等，得不受建築物高度比之限制。 

      十七、後院深度比：建築物各部分至後面基地線之最小水平距離，與各該部分高

度之比。建築物不計入建築物高度者與不計入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

遮等及後面基地線為道路境界線者，得不受後院深度比之限制。 

      十八、停車空間：道路外供停放汽車或其他車輛之空間。 

      十九、裝卸位：道路外供貨車裝卸貨物之場所。 

      二十、道路中心線：連接道路橫斷面中心點所成之線。 

      二十一、鄰幢間隔：一宗基地內，相鄰二幢建築物，其外牆或外柱中心線間（不

含突出樓梯間部分）之最小水平距離。但陽台、屋簷、雨遮等自外緣起

算一點五公尺範圍內及屋頂突出物、樓梯間得計入鄰幢間隔之寬度計算。

相鄰二幢建築物間，相對部分之外牆面，設置有主要出入口或共同出入

口者，其間隔應符合前後鄰幢間隔之規定，餘應符合二端鄰幢間隔之規

定。但其相鄰部分之外牆面均無門牆或其他類似開口者，法令如無特別

規定，得不受二端鄰幢間隔之限制。 

      二十二、使用組：為土地及建築物各種相容或相同之使用彙成之組別。 

      二十三、不合規定之使用：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或修正公布之日起，形成不合

本自治條例規定之使用者。 

      二十四、不合規定之基地：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或修正公布之日起，形成不合

本自治條例規定最小面積或最小深度、寬度之基地。 

      二十五、不合規定之建築物：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或修正公布之日起，形成不

合本自治條例規定建蔽率、容積率、庭院等之建築物。 

      二十六、附條件允許使用：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須符合市政府訂定之標準始得

使用者。 

      二十七、工業大樓：專供特定工業組別使用，符合規定條件，並且具有共同設備

之四層以上建築物。 

      二十八、策略性產業，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資訊服務業。 

            (二)產品設計業。 

            (三)機械設備租賃業。 

            (四)產品展示、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五)文化藝術工作室（三百六十平方公尺以上者）。 

            (六)劇場、舞蹈表演場。 

            (七)剪接錄音工作室。 

            (八)電影電視攝製及發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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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最小淨寬（深）度：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防火間隔之定義辦理。 

第二條之一    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不規則基地之建築物已自前、後面基地線各退縮

達四公尺以上者，免再受建築物高度比及後院深度比之限制。 

第三條    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下列使用分區： 

      一、住宅區： 

        (一) 第一種住宅區。 

        (二) 第二種住宅區。 

        (三)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 

        (四) 第二之二種住宅區。 

        (五) 第三種住宅區。 

        (六)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七)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八) 第四種住宅區。 

        (九) 第四之一種住宅區。 

二、商業區： 

  (一) 第一種商業區。 

  (二) 第二種商業區。 

  (三) 第三種商業區。 

  (四) 第四種商業區。 

三、工業區： 

  (一) 第二種工業區。 

  (二) 第三種工業區。 

四、行政區。 

五、文教區。 

六、風景區。 

七、農業區。 

八、保護區。 

九、河川區。 

十、保存區。 

十一、特定專用區。 

    前項各使用分區得視需要，依都市計畫程序增減之。 

第四條      前條各使用分區劃定之目的如下： 

      一、第一種住宅區：為維護最高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專供建築獨立或雙併住宅

為主，維持最低之人口密度與建築密度，並防止非住宅使用而劃定之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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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種住宅區：為維護較高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供設置各式住宅及日常用

品零售業或服務業等使用，維持中等之人口密度與建築密度，並防止工業與

稍具規模之商業等使用而劃定之住宅區。 

      三、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二之二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內面臨較寬之道路，

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公園、廣場、綠地、河川等，而經由都市計畫程序之

劃定，其容積率得酌予提高，並維持原使用管制之地區。 

      四、第三種住宅區：為維護中等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供設置各式住宅及一般零

售業等使用，維持稍高之人口密度與建築密度，並防止工業與較具規模之商

業等使用而劃定之住宅區。 

      五、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第三種住宅區內面臨較寬之道路，

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公園、廣場、綠地、河川等，而經由都市計畫程序之

劃定，其容積率得酌予提高，使用管制部分有別於第三種住宅區之地區。 

      六、第四種住宅區：為維護基本之實質居住環境水準，供設置各式住宅及公害最

輕微之輕工業與一般零售業等使用，並防止一般大規模之工業與商業等使用

而劃定之住宅區。 

      七、第四之一種住宅區：第四種住宅區內面臨較寬之道路，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

有公園、廣場、綠地、河川等，而經由都市計畫程序之劃定，其容積率得酌

予提高，使用管制部分有別於第四種住宅區之地區。 

      八、第一種商業區：為供住宅區日常生活所需之零售業、服務業及其有關商業活

動之使用而劃定之商業區。 

      九、第二種商業區：為供住宅區與地區性之零售業、服務業及其有關商業活動之

使用而劃定之商業區。 

      十、第三種商業區：為供地區性之零售業、服務業、娛樂業、批發業及其有關商

業活動之使用而劃定之商業區。 

      十一、第四種商業區：為供全市、區域及臺灣地區之主要商業、專門性服務業、

大規模零售業、專門性零售業、娛樂業及其有關商業活動之使用而劃定之

商業區。 

      十二、第二種工業區：以供外部環境影響程度中等工業之使用為主，維持適度之

實質工作環境水準，使此類工業對周圍環境之不良影響減至最小，並容納

支援工業之相關使用項目而劃定之分區。 

      十三、第三種工業區：以供外部環境影響程度輕微工業之使用為主，維持稍高之

實質工作環境水準，使此類工業對周圍環境之不良影響減至最小，減少居

住與工作場所間之距離，並容納支援工業之相關使用項目而劃定之分區。 

      十四、行政區：為發揮行政機關、公共建築等之功能，便利各機關間之連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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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其莊嚴寧靜氣氛而劃定之分區。 

      十五、文教區：為促進非里鄰性文化教育之發展，並維護其寧靜環境而劃定之分

區。 

      十六、風景區：為保育及開發自然風景而劃定之分區。 

      十七、農業區：為保持農業生產而劃定之分區。 

      十八、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及保護生態功能而劃定之

分區。 

      十九、河川區：為保護水道防止洪泛損害而劃定之分區。 

      二十、保存區：為維護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物並保全其

環境景觀而劃定之分區。 

      二十一、特定專用區：為特定目的而劃定之分區。 

第五條    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依其性質、用途、規模，訂定之

組別及使用項目如附表。 

第二章    住宅區 

第六條    在第一種住宅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四)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六)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二組：多戶住宅。 

        (二)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三) 第五組：教育設施之（一）小學。 

        (四)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五)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

站。 

        (六)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七)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八)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九)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第七條    在第二種住宅區、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二之二種住宅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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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一、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 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四) 第五組：教育設施。 

        (五)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六)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七)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八)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九)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二)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三)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

站。 

        (四)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五)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六)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七)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八)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九)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十)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一)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用合作社、

（三）農會信用部。 

        (十二)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十三)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第八條    在第三種住宅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 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 第三組：寄宿住宅。 

        (四)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五) 第五組：教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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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七)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八)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九)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十)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十一)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十二)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

站。 

        (二)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三)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四)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五)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六)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七)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八)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之（五）科學儀器、（六）打字機及其他事業

用機器、（七）度量衡器。但不包括汽車里程計費表、（八）瓦斯爐、熱

水器及其廚具、（九）家具、寢具、木器、藤器、（十）玻璃及鏡框、

（十一）手工藝品、祭祀用品及佛具香燭用品、（十二）電視遊樂器及其

軟體、（十三）資訊器材及週邊設備。 

        (九)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十一)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獸醫診療機構、（四）運動訓練班

（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十三）機車修理及機車排

氣檢定、（十七）視障按摩業、（十九）寵物美容、（二十）寵物寄養。 

        (十二)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十三)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四)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用合作社、

（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保險業。 

        (十五)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二）國術館、柔道館、跆拳道館、空手道

館、劍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練場所、健身房、韻律房。 

        (十六)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三）旅遊業辦事處、（六）營業性

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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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十八) 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九)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十)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第八條之一    在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內得為第三種住宅區規定及下

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一)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二)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二)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三)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四)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五)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十二）資訊休閒業。 

           (六)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七)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第九條    在第四種住宅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 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 第三組：寄宿住宅。 

        (四)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五) 第五組：教育設施。 

        (六)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七)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八)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九)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十)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十一)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十二)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十三)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十四)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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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

站。 

        (二)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三)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四)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五)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六)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七)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八)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十四）汽車保養所及洗車、（二十

九）自助儲物空間。 

        (九)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十)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一)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用合作社、

（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保險業。 

        (十二)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十三)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三）旅遊業辦事處、（六）營業性

停車空間。 

        (十四) 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十五) 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六)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七)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十八)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第九條之一    在第四之一種住宅區內得為第四種住宅區規定及下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二、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三、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四、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十二）資訊休閒業。 

          五、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第九條之二   （刪除） 

第十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住宅區種別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一種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六十 

第二種 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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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第四種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百 

              前項建築物面臨三十公尺以上之道路，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河川，於不妨

礙公共交通、衛生、安全，且創造優美景觀循都市計畫程序劃定者，容積率得酌

予提高。但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住宅區種別 容積率 

第二之一種 百分之一百六十 

第二之二種 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第三之一種 百分之三百 

第三之二種 百分之四百 

第四之一種 百分之四百 

              依第二項規定且於都市計畫圖上已標示為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二之二種住

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第四之一種住宅區之地區，建築

基地臨接道路面寬在十六公尺以下者，其容積率仍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其

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百分之四十。 

          二、第三種住宅區，建蔽率百分之五十。 

          三、第四種住宅區，建蔽率百分之六十。 

第十一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點五。 

第十一條之一    第一種住宅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及十點五公尺，第二種住宅

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五層樓及十七點五公尺。但屋齡超過三十年之建築

物，非屬山坡地且無地質災害之虞，依法辦理都市更新者，得循都市計畫

程序辦理。 

第十二條    住宅區建築基地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公園、綠地、廣場、河川、體育場、

兒童遊樂場、綠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車場、河川區、湖泊、水堰或其他類

似空地者。其建築物高度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度計入。 

第十三條     住宅區內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其高度比之計算如下： 

        一、基地臨接最寬道路境界線深進其路寬二倍且未逾三十公尺範圍內之部分，

以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 

        二、前款範圍外之基地，建築基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者，以其他道路中

心線各深進十一公尺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以其他

道路中心線各深進十二公尺範圍內，自次寬道路境界線深進其路寬二倍且

未逾三十公尺，以次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並依此類推。 

        三、前二款範圍外之基地，以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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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地臨接計畫圓環，以交會於圓環之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 

第十四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前院，其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深度不

得小於一點五公尺。 

住宅區種別 深度（公尺） 

第 一 種 六 

第 二 種 五 

第二之一種 五 

第二之二種 五 

第 三 種 三 

第三之一種 三 

第三之二種 三 

第 四 種 三 

第四之一種 三 

              

第十五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後院，其深度及深度比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其最

小淨深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但自建築基地後面基地線超過深度五公尺範圍

部分，不受後院深度比之限制： 

住宅區種別 深度（公尺） 深度比 

第 一 種 三 零點六 

第 二 種 三 零點四 

第二之一種 三 零點三 

第二之二種 三 零點三 

第 三 種 二點五 零點二五 

第三之一種 二點五 零點二五 

第三之二種 二點五 零點二五 

第 四 種 二點五 零點二五 

第四之一種 二點五 零點二五 

第十五條之一    住宅區內建築基地後面基地線臨接公園、綠地、廣場、河川、體育場、

兒童遊樂場、綠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車場、河川區、湖泊、水堰或其

他類似空地者，其後院深度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度計入。 

第十六條    第一種住宅區內之建築物須留設側院。其他住宅區內建築物之側面牆壁設

有門窗者，亦同。但側面基地線臨接道路者，不在此限。 

            前項留設之側院，其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且最小淨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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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住宅區內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 

住宅區種別 
寬度（公尺） 深度（公尺） 

平均 最小 平均 最小 

第一種 十二 七點二 二十 十二 

第二種 十 六 二十 十二 

第二之一種 十 六 二十 十二 

第二之二種 十 六 二十 十二 

第三種 八 四點八 十六 九點六 

第三之一種 八 四點八 十六 九點六 

第三之二種 八 四點八 十六 九點六 

第四種 四點八 三 十四 八點四 

第四之一種 四點八 三 十四 八點四 

            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已符合平均寬深度者，得不受最小寬深度之限

制。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九條    住宅區鄰幢間隔計算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但同幢建築物相對部份（如天井

部份）之距離，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零點二五倍，並不得小於三公尺。 

住宅區種別 

前後建築

物平均高

度之倍數 

建築物前後

之鄰幢間隔

（公尺） 

建築物二端

之鄰幢間隔

（公尺） 

第一種 零點八 四 三 

第二種 零點六 四 三 

第二之一種 零點六 四 三 

第二之二種 零點六 四 三 

第三種 零點四 三 二 

第三之一種 零點四 三 二 

第三之二種 零點四 三 二 

第四種 零點三 三 二 

第四之一種 零點三 三 二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三章    商業區 

第二十一條    在第一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二）歌廳、（三）夜總會、俱樂部、

（五）電子遊戲場、（八）舞場、（十四）夜店業。 

            (二)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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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四) 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五)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六) 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七)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八)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九)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十)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十一)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十二) 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十三)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四)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十五) 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三)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四)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五) 第三十一組：修理服務業。 

            (六)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一）戲院、劇院、劇場、電影院、（四）

遊樂園、（六）樂隊業、（七）錄影節目帶播映業、視聽歌唱業、

（八）舞蹈表演場、（九）釣蝦、釣魚場、（十）視聽理容業、觀

光理髮業、（十一）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者）、（十二）資訊休閒業、（十三）音樂展演空間業。 

            (七)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八) 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九) 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一)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

制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二十二條    在第二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 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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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五)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六)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七)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八) 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九)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十一) 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三)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四)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五)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六) 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七) 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八)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九)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

制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二十三條    在第三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 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五)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六)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七)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八) 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九)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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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三)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四)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五) 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六)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七)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

制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二十四條    在第四種商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允許使用 

            (一) 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二)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三)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四)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五)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六)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七)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八) 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九)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十)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十一) 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二)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三)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四) 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五)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六)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

制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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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之一    在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商業區內得興建工業大樓。但應合於下列

規定： 

              一、建築基地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二、限於第五十一組、五十二組、五十三組之工業。 

              三、應設置隔音及空氣調節設備，並防止噪音及特殊氣味外洩。 

              四、應設置載重力一千公斤以上之電梯。 

第二十五條    商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且容積率不得超

過其面臨最寬道路寬度（以公尺計）乘以百分之五十之積數，未達百分之三

百者，以百分之三百計。 

商業區種別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一種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三百六十 

第二種 百分之六十五 百分之六百三十 

第三種 百分之六十五 百分之五百六十 

第四種 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八百 

              前項建築基地如臨接最寬道路之面寬達五公尺以上，其基地範圍內以十

五倍面寬為周長所圍成之最大面積，得以最寬道路計算容積率，其餘部分或

面臨最寬道路未達五公尺者，以次寬道路比照前述劃分方式計算容積率，並

依此類推；但無法包含於本項劃分方式之範圍內或臨接道路面寬均未達五公

尺者，其容積率以百分之三百計。 

              建築基地因受限於第一項建蔽率規定，致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

板面積建築者，其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第一種商業區，建蔽率百分之六十。 

          二、第二種商業區，建蔽率百分之七十。 

          三、第三種商業區，建蔽率百分之七十。 

          四、第四種商業區，建蔽率百分之八十。 

第二十六條    商業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二，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

辦理。 

第二十七條    商業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後院，其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深度

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 

商業區種別 深度（公尺） 

第一種 三 

第二種 三 

第三種 三 

第四種 二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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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商業區內建築物之鄰幢間隔或同一幢建築物相對部分（如天井部分）之

距離，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零點二倍，並不得小於三公尺。但其鄰

幢間隔或距離已達五公尺者，得免再增加。 

第二十九條    商業區內建築基地之寬度（不含法定騎樓寬度）及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

定： 

商業區種別 寬度（公尺） 深度（公尺） 

平均 最小 平均 最小 

第一種 五 三 十五 九 

第二種 五 三 十八 十點八 

第三種 五 三 十八 十點八 

第四種 五 三 十八 十點八 

              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已符合平均寬深度者，得不受最小寬深度之

限制。 

第三十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之一    商業區內建築物供戲院、劇院、電影院、歌廳或夜總會使用者，應

依下表規定設置等候空間供觀眾排隊購票及等候進場等之用： 

觀眾席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應設置等候空間面積 

二百以下部分 三十平方公尺 

超過二百未滿一千之部分 
每滿一百平方公尺增設五

平方公尺 

一千以上部分 
每滿一百平方公尺增設三

平方公尺 

                  前項等候空間不得占用法定空地面積。其與依法留設之出入口空地

及門廳合併設置者，應分別計算之。 

第三十三條之二    前條第一項各類使用之等候空間合併設置者，得依下列規定放寬設

置基準： 

              一、二類或二家使用合併設置者，按其應設置之面積總和乘以零點八計

算。 

              二、三類或三家以上使用合併設置者，按其應設置之面積總和乘以零點

七計算。 

第四章    工業區 

第三十四條    (刪除)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99  期

18



 

第三十五條    在第二種工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但職業訓練、創業輔導、試

驗研究等與工業發展有關之設施使用，及從事業務產品之研發、設計、修理、

國際貿易及與經濟部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同一中類產業之批發業務，經市政

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及經主管機關認定屬企業營運總部及其關係企

業者，不在此限： 

          一、不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 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 第五組：教育設施。 

            (四)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之（四）護理機構。 

            (五)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但不包括附設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 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七)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八)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

者）。 

            (九)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一）傳統零售市場、（二）超級市場（營業

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十)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但不包括（三十）機車及其零件等之出

售或展示(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機車修理及

機車排氣檢定)。 

            (十一)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十二)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之（一）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飲食業、(二)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

者）。 

            (十三) 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十四)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十五)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之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一）洗衣、（二）美容美髮、（三）織補、（四）傘、皮鞋修

補及擦鞋、（五）修配鎖、刻印、（七）圖書出租、（八）唱

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出租、（九）溫泉

浴室、（十）代客磨刀。 

            (十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三）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二

百平方公尺者）及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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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二）獸醫診療機構、（五）禮服及其他物品出租、（六）

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七）裱褙（藝品裝裱）、（八）

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業、（九）病媒防治業、建築物

清潔及環境衛生服務業、（十）橋棋社、桌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

場館業、（十一）照相及軟片沖印業、（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

型製作業、（十三）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十五）唱片、

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

自行製作、（十六）汽車里程計費表安裝（修理）業、（十七）

視障按摩業、（十九）寵物美容、（二十）寵物寄養、（二十

一）室內裝潢、景觀、庭院設計承攬、（二十二）派報中心、

（二十三）提供場地供人閱讀。 

            (十七)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之 （二）建築公司及營造業。但不包括

營造機具及建材儲放場所、（五）經銷代理業、（八）徵信業及

保全業、（十一）圖文打印、輸出、（十二）翻譯業、（十三）

公證業、（十四）星象堪輿業、命理館、（十五）計程車客運、

小客車租賃、小貨車租賃、民間救護車經營業之辦事處、計程車

客運服務業、（十六）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

下者）、（十七）專營複委託期貨經紀業、（十八）證券金融

業、（十九）證券經紀業（不含營業廳）、（二十一）土木包工

業、（二十六）婚姻媒合業、（二十七）其他僅供辦公之場所

（現場限作辦公室使用，不得專為貯藏、展示或作為製造、加

工、批發、零售、物流場所使用，且現場不得貯存機具）。 

            (十八)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之（二）建築師、（四）技師、

（五）地政士、（六）不動產估價師。 

            (十九)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用合作

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保險業之總

行及（四）證券經紀業（含營業廳）、（七）證券交易所、

（八）一般期貨經紀業、（九）票券金融業。 

            (二十)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但不包括（一）劇場、（八）舞蹈表演

場。 

            (二十一)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六）營業性浴室（含三溫暖）、

（七）傳統整復推拿、按摩、腳底按摩及瘦身美容業（營業樓地

板面積超過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者）、（八）刺青。 

            (二十二)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99  期

20



 

            (二十三) 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二十四)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二十五) 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二十六) 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二十七)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十八)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一）家畜、家禽屠宰

場、（二）焚化爐、（三）污水或水肥處理場或貯存場。 

            (二十九)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三十)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三十一)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三十二)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但不包括製程精進且經市政府認

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 

            (三十三) 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三組：寄宿住宅。 

            (二)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三)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四)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之（一）醫院、療養院、診所、藥局、助產

所、精神醫療機構、（二）健康服務中心、（三）醫事技術業。 

            (五)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之附設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八)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九)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

者）。 

            (十)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二）超級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

方公尺者）。 

            (十一)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三十）機車及其零件等之出售或展

示(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機車修理及機車

排氣檢定)。 

            (十二)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三)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之（一）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飲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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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之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

（一）洗衣、（二）美容美髮、（三）織補、（四）傘、皮鞋修補

及擦鞋、 （五）修配鎖、刻印、（七）圖書出租、（八）唱片、

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出租、（九）溫泉浴室、

（十）代客磨刀。 

            (十五)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四）運動訓練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

百平方公尺以下者）、（十八）傳統整復推拿、按摩、腳底按摩及

瘦身美容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者）及營業樓

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一）當鋪、（二）獸醫診療機構、

（五）禮服及其他物品出租、（六）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

（七）裱褙（藝品裝裱）、（八）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

業、（九）病媒防治業、建築物清潔及環境衛生服務業、（十）橋

棋社、桌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場館業、（十一）照相及軟片沖印

業、（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型製作業、（十三）機車修理及機車

排氣檢定、（十五）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

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自行製作、（十六）汽車里程計費表安裝

（修理）業、（十七）視障按摩業、（十九）寵物美容、（二十）

寵物寄養、（二十一）室內裝潢、景觀、庭院設計承攬、（二十

二）派報中心、（二十三）提供場地供人閱讀。 

            (十六)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之（一）不動產之買賣、租賃、經紀業、

（三）開發、投資公司、（四）貿易業、（六）報社、通訊社、雜

誌社、圖書出版業、有聲出版業。但不包括印刷、錄音作業場所、

（七）廣告及傳播業。但不包括錄製場所、（十）顧問服務業、

（二十）電信加值網路、（二十二）電腦傳呼業、（二十三）外國

保險業聯絡處、（二十五）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超過

二百平方公尺未達三百六十平方公尺者）、（二十六）人力仲介

業。 

            (十七)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之（一）律師、（三）會計師、記帳

士、（七）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下

者）。 

            (十八)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用合作

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保險業之分支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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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一）籃球、網球、桌球、羽毛球、棒

球、高爾夫球及其他球類運動場地、（二）國術館、柔道館、跆拳

道館、空手道館、劍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練場所、健身房、韻律

房、（三）室內射擊練習場（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之械

彈且不具殺傷力者）、（四）保齡球館、撞球房、（五）溜冰場、

游泳池。 

            (二十)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二十一) 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二十二) 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二十三)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二十四)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二）廢棄物處理場

（廠）。 

            (二十五)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之製程精進，經市政府認定無影響

公共安全衛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但屠宰業、水泥製

造業、公共危險物品儲藏、分裝業、高壓氣體儲藏、分裝業仍

不允許使用。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或禁止使用之

規定。 

第三十六條    在第三種工業區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但職業訓練、創業輔導、試

驗研究等與工業發展有關之設施使用，及從事業務產品之研發、設計、修理、

國際貿易及與經濟部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同一中類產業之批發業務，經市政

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及經主管機關認定屬企業營運總部及其關係企

業者，不在此限： 

          一、不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 第二組：多戶住宅。 

            (三) 第五組：教育設施。 

            (四)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之（四）護理機構。 

            (五)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但不包括附設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 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七)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八)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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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一）傳統零售市場、（二）超級市場（營業

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十)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但不包括（三十）機車及其零件等之出

售或展示(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機車修理及

機車排氣檢定)。 

            (十一)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十二)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之（一）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飲食業、(二)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

者）。 

            (十三) 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十四)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十五)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之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一）洗衣、（二）美容美髮、（三）織補、（四）傘、皮鞋修

補及擦鞋、（五）修配鎖、刻印、（七）圖書出租、（八）唱

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出租、（九）溫泉

浴室、（十）代客磨刀。 

            (十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三）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二

百平方公尺者）及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一）當

鋪、（二）獸醫診療機構、（五）禮服及其他物品出租、（六）

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七）裱褙（藝品裝裱）、（八）

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業、（九）病媒防治業、建築物

清潔及環境衛生服務業、（十）橋棋社、桌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

場館業、（十一）照相及軟片沖印業、（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

型製作業、（十三）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十五）唱片、

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

自行製作、（十六）汽車里程計費表安裝（修理）業、（十七）

視障按摩業、（十九）寵物美容、（二十）寵物寄養、（二十

一）室內裝潢、景觀、庭院設計承攬、（二十二）派報中心、

（二十三）提供場地供人閱讀。 

            (十七)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之 （二）建築公司及營造業。但不包括

營造機具及建材儲放場所、（五）經銷代理業、（八）徵信業及

保全業、（十一）圖文打印、輸出、（十二）翻譯業、（十三）

公證業、（十四）星象堪輿業、命理館、（十五）計程車客運、

小客車租賃、小貨車租賃、民間救護車經營業之辦事處、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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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服務業、（十六）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

下者）、（十七）專營複委託期貨經紀業、（十八）證券金融

業、（十九）證券經紀業（不含營業廳）、（二十一）土木包工

業、（二十六）婚姻媒合業、（二十七）其他僅供辦公之場所

（現場限作辦公室使用，不得專為貯藏、展示或作為製造、加

工、批發、零售、物流場所使用，且現場不得貯存機具）。 

            (十八)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之（二）建築師、（四）技師、

（五）地政士、（六）不動產估價師。 

            (十九)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用合作

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保險業之總

行及（四）證券經紀業（含營業廳）、（七）證券交易所、

（八）一般期貨經紀業、（九）票券金融業。 

            (二十)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但不包括（一）劇場、（八）舞蹈表演

場。 

            (二十一)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六）營業性浴室（含三溫暖）、

（七）傳統整復推拿、按摩、腳底按摩及瘦身美容業（營業樓

地板面積超過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者）、（八）刺青。 

            (二十二)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二十三) 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二十四)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二十五) 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二十六) 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二十七)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十八)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一）家畜、家禽屠宰

場、（二）焚化爐、（三）污水或水肥處理場或貯存場。 

            (二十九)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三十)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三十一)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三十二)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但不包括製程精進且經市政府認

定無影響公共安全衛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 

            (三十三) 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二、不允許使用，但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三組：寄宿住宅。 

            (二)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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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四)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之（一）醫院、療養院、診所、藥局、助產

所、精神醫療機構、（二）健康服務中心、（三）醫事技術業。 

            (五)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之附設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八)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九)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

者）。 

            (十)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之（二）超級市場（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

方公尺者）。 

            (十一)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三十）機車及其零件等之出售或展

示(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機車修理及機車

排氣檢定)。 

            (十二)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十三)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之（一）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飲食業。 

            (十四)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之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

（一）洗衣、（二）美容美髮、（三）織補、（四）傘、皮鞋修補

及擦鞋、（五）修配鎖、刻印、（七）圖書出租、（八）唱片、錄

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體出租、（九）溫泉浴室、

（十）代客磨刀。 

            (十五)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之（四）運動訓練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

百平方公尺以下者）、（十八）傳統整復推拿、按摩、腳底按摩及

瘦身美容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者）及營業樓

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一）當鋪、（二）獸醫診療機構、

（五）禮服及其他物品出租、（六）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

（七）裱褙（藝品裝裱）、（八）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

業、（九）病媒防治業、建築物清潔及環境衛生服務業、（十）橋

棋社、桌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場館業、（十一）照相及軟片沖印

業、（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型製作業、（十三）機車修理及機車

排氣檢定、（十五）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等影音媒

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自行製作、（十六）汽車里程計費表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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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十七）視障按摩業、（十九）寵物美容、（二十）

寵物寄養、（二十一）室內裝潢、景觀、庭院設計承攬、（二十

二）派報中心、（二十三）提供場地供人閱讀。 

            (十六)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之（一）不動產之買賣、租賃、經紀業、

（三）開發、投資公司、（四）貿易業、（六）報社、通訊社、雜

誌社、圖書出版業、有聲出版業。但不包括印刷、錄音作業場所、

（七）廣告及傳播業。但不包括錄製場所、（十）顧問服務業、

（二十）電信加值網路、（二十二）電腦傳呼業、（二十三）外國

保險業聯絡處、（二十五）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超過

二百平方公尺未達三百六十平方公尺者）、（二十六）人力仲介

業。 

            (十七)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之（一）律師、（三）會計師、記帳

士、（七）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下

者）。 

            (十八)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用合作

社、（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保險業之分支

機構。 

            (十九)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之（一）籃球、網球、桌球、羽毛球、棒

球、高爾夫球及其他球類運動場地、（二）國術館、柔道館、跆拳

道館、空手道館、劍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練場所、健身房、韻律

房、（三）室內射擊練習場（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之械

彈且不具殺傷力者）、（四）保齡球館、撞球房、（五）溜冰場、

游泳池。 

            (二十)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二十一) 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二十二) 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二十三)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二十四)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二）廢棄物處理場

（廠）。 

            (二十五)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之製程精進，經市政府認定無影響

公共安全衛生，不違反工業區劃設目的者。但屠宰業、水泥製

造業、公共危險物品儲藏、分裝業、高壓氣體儲藏、分裝業仍

不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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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經市政府認定有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經公告限制或禁止使用之

規定。 

第三十七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工業區種別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二種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二百 

第三種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三百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第二種工業區，建蔽率百分之五十。 

          二、第三種工業區，建蔽率百分之六十。 

第三十八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點八，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前院，其深度不得小於三公尺，且最小淨深度不

得小於一點五公尺。 

第四十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後院，其深度及深度比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

淨深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深度並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工業區種別 深度（公尺） 深度比 

第二種 三 零點三 

第三種 三 零點三 

第四十一條    工業區內建築物之側面牆壁設有門窗者，須設置側院，其寬度不得小於

三公尺，且最小淨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 

第四十二條    各種工業區內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 

工業區種別 
寬度（公尺） 深度（公尺） 

平均 最小 平均 最小 

第二種 八 四點八 二十 十二 

第三種 五 三 十五 九 

              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已符合平均寬深度者，得不受最小寬深度之

限制。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三條之一    工業區內得附條件允許策略性產業之使用。 

第五章    行政區 

第四十四條    在行政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一)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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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四)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五)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六)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七)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八)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限於原有住宅）。 

            (二) 第三組：寄宿住宅。 

            (三)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四)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五)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六)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第四十五條    行政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蔽率 百分之三十五 

容積率 百分之四百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為百分之四十。 

第四十六條    行政區內建築物高度比不得超過一點八，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

定辦理。 

第四十七條    行政區內建築物須分別設置前院、側院及後院，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

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深度及淨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深度比並

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六 

側院寬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比 零點三 

第四十八條    行政區內建築物之鄰幢間隔或同一幢建築物相對部分（如天井部分）之

距離，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零點六倍，並不得小於六公尺。 

第四十九條    行政區內原有住宅之建造，應依第一種住宅區之規定。 

第五十條    (刪除) 

第六章    文教區 

第五十一條    在文教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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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 第五組：教育設施。 

            (三)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四)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五)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六)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七)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八)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九)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十)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 第三組：寄宿住宅。 

            (三) 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四)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五)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六)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七) 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八)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三、經中央或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學校與業界合辦供學生實習之

相關產業。 

第五十二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蔽率 百分之三十五 

容積率 百分之二百四十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為百分之四十。 

第五十三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高度比不得超過一點八，並比照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

辦理。 

第五十四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須分別設置前院、側院及後院，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

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深度及淨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深度比並

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六 

側院寬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公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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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院深度比 零點三 

第五十五條    文教區內建築物之鄰幢間隔，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一倍，並不

得小於六公尺。 

第五十六條    (刪除) 

第五十七條    文教區內原有住宅之建造，應依第一種住宅區之規定。 

第七章    倉庫區 

第五十八條    (刪除) 

第五十九條    (刪除) 

第六十條    (刪除) 

第六十一條    (刪除) 

第六十二條    (刪除) 

第六十三條    (刪除) 

第六十四條    (刪除) 

第八章    風景區 

第六十五條    在風景區內得為下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二、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四、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六、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七、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八、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九、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十、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十一、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十二、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三、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十四、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五、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之（一）骨灰（骸）存放設施。 

          十六、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第六十六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蔽率 百分之十五 

容積率 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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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

其建蔽率放寬為百分之二十。 

第六十七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須分別設置前院、側院及後院，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

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深度及淨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深度比並

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十 

側院寬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公尺） 三 

後院深度比 零點六 

第六十八條    風景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 

第六十九條    (刪除) 

第七十條    風景區內非經市政府核准，不得任意變更地形及砍伐樹木。 

第九章    農業區 

第七十一條    在農業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之附設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三)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四)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五)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六)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之（三）糧食、（四）蔬果、（五）肉品、

水產。 

            (七)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二十)種子、園藝及其用品。 

            (八)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九)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之（四）土石方資源、營建

混合物、營建廢棄物、（六）廢紙、廢布、（七）廢橡膠品、（八）

廢塑膠品、（九）舊貨整理、（十）資源回收、（十一）垃圾以外

之其他廢料。 

            (十)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第七十一條之一    農業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包括農舍及農業倉庫）拆除後之新建、

增建、改建或修建，限於原地建造並以一戶一幢為原則。但得為獨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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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拼住宅。雙拼住宅應以編有門牌之二幢或二戶以上合法建築物共同提

出申請。 

                  前項原有合法建築物原使用為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第十九組

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中西藥品、種子、園藝及園藝用品者，其拆除後之新

建、增建、改建或修建之建築物，得為原來之使用。 

第七十一條之二    農業區內申請建築與農業有關之臨時性寮舍，其申請人應具備農民

身分並在該農業區內有農地或農場。 

                   前項建築物係以竹、木、稻草、塑膠材料無固著基礎（離地面二公

尺以內），角鋼（不固定焊接）、鐵絲網搭蓋之下列臨時性寮舍，且經

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係農業生產必要設施，得免申請建築執照。但其用地

不得分割或變更使用，如有擅自變更使用情事者，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等有關規定處理之： 

              一、農作物栽培或育苗簡易蔭棚：其構造材料為木、竹、水泥桿、塑膠

布或塑膠板等，每幢面積不得超過一百四十五平方公尺。 

              二、農作物栽培或育苗網室：其構造材料為水泥桿、塑膠布、塑膠網、

鐵絲等，每幢面積不得超過三百三十平方公尺。 

              三、農作物害蟲防治網籠：其構造材料為角鋼、水泥桿、塑膠網等，每

幢面積不得超過十三點二平方公尺。 

              四、簡易家禽寮：其構造材料為竹、木、稻草、塑膠板等，每幢面積不

得超過一百四十五平方公尺。 

              五、簡易工作寮：其構造材料為竹、木、塑膠板等，每幢面積不得超過

十三點二平方公尺。 

第七十二條    農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高度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建築物種類 建蔽率 高度 

第一種：第十七組、第十九

組、第三十七組、第四十六

組、第五十組之農舍及休閒農

業之住宿設施、餐飲設施、自

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農

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

教育解說中心之建築物 

百分之十 十點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二種：第一種以外之其他第

五十組之農業設施 

有頂蓋之農業設施其建築投影面積不

得超過申請設施使用土地面積之百分

之三十，建築面積及規模得依申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

規定辦理，但高度不得超過十點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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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第三種：其他各組 百分之四十 

七公尺以下之二層樓，但

經市政府劃為防範水災須

挑高建築之地區或供消防

隊使用之公務機關；其建

築物之高度得提高為十點

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四種：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

後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百分之四十 十點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前項第一種及第二種建築物建蔽率合計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五，且第一

種建築面積不得超過一百六十五平方公尺。 

              第一項第四種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其建

築面積（包括原有未拆除建築面積）合計不得超過一百六十五平方公尺。 

              第一項第一種、第二種及第四種建築物應設置斜屋頂，其相關規範由市

政府定之。 

第七十二條之一    農業區內申請建築者，建築主管機關應於都市計畫及地籍套繪圖上

將建築物及空地分別著色標示之，其建蔽率已達最高限制者，嗣後不論

該地是否分割，均不得再申請建築。 

第七十三條    (刪除) 

第七十四條    農業區內非經市政府核准，不得砍伐樹木。但為管理、撫育所必要者，

不在此限。 

第十章    保護區 

第七十五條    在保護區內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二、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二)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三)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四) 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六)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七)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之（四）區民、里民及社區活動中心(場所)。 

            (八) 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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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六）營業性停車空間、（七）計

程車客運、小客車租賃、小貨車租賃、民間救護車經營業之車輛調

度停放場。 

            (十)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之（三）遊覽車客運業之車輛調度停放場。 

            (十一) 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十二)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三)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之（四）土石方資源、營

建混合物、營建廢棄物、（六）廢紙、廢布、（七）廢橡膠品、

（八）廢塑膠品、（九）舊貨整理、（十）資源回收、（十一）垃

圾以外之其他廢料。 

            (十四)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甲組。 

            (十五)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礙衛生之設施乙組。 

            (十六)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十七)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之（四）製茶業。 

            (十八)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之公共危險物品儲藏、分裝業及高壓

氣體儲藏、分裝業。 

第七十五條之一    在保護區內得為前條規定及下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國防所需之各種設施。 

              二、警衛、保安或保防設施。 

              三、室外露天遊憩設施及其附屬之臨時性建築物。 

              四、造林或水土保持設施。 

              五、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工程設施。 

第七十五條之二    保護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包括農舍及農業倉庫）拆除後之新建、

增建、改建或修建，限於原地建造並以一戶一幢為原則，但得為獨立或

雙拼住宅。雙拼住宅應以編有門牌之二幢或二戶以上合法建築物共同提

出申請。 

                   前項原有合法建築物原使用為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第十九

組一般零售業甲組之中西藥品、種子、園藝及園藝用品、第二十一組飲

食業及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者，其拆除後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之建築物，得為原來之使用。 

第七十五條之三    保護區內之合法建築物，經依行政院或市政府專案核定之相關公共

工程拆遷處理規定獲准遷建，並經全部拆除後異地重建之建築物，視為

原有合法建築物。 

第七十六條    保護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高度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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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種類 建蔽率 高度 

第一種：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

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百分之四十 十點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二種：第十組、第十二組、第十

三組 
百分之三十 七公尺以下之二層樓 

第三種：第三十七組、第三十八

組、第四十六組、第五十組之農舍

及休閒農業之住宿設施、餐飲設

施、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

育解說中心之建築物、第五十一組 

百分之十 十點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四種：第三種以外之其他第五十

組之農業設施 

有頂蓋之農業設施其建築投影面積不得

超過申請設施使用土地面積之百分之

十，且不得位於平均坡度百分之三十以

上之地區，建築面積及規模得依申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理，但高度不得超過七公尺。 

第五種：第四十四組 百分之十五 十五公尺以下之二層樓   

第六種：其他各組 百分之十五 七公尺以下之二層樓 

               前項第一種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其建

築面積（包括原有未拆除建築面積）合計不得超過一百六十五平方公尺。 

               第一項第二種建築物之第十三組：公務機關（限供消防隊使用），其

建築物之高度得提高為十點五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一項第三種及第四種建築物之建蔽率合計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且

第三種建築面積不得超過一百六十五平方公尺。 

               第一項第一種、第三種與第四種建築物應設置斜屋頂，其相關規範由

市政府定之。 

第七十七條    (刪除) 

第七十八條    保護區內之土地，禁止下列行為。但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五條之一、第

七十五條之二及第七十五條之三所列各款所必須，並經市政府核准者，不在

此限： 

          一、砍伐或焚燬竹木。但間伐經市政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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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破壞或污染水源、堵塞泉源、改變水路或填埋池塘、沼澤。 

          四、採取土石。 

          五、其他經市政府認為應行禁止之事項。 

第十章之一    行水區、保存區 

第七十八條之一    河川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應依水利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十八條之二    保存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章    綜合設計放寬與容積獎勵規定 

第七十九條    建築基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提供公共開放空間者，其容積率及高度得予

放寬。 

          一、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計畫街廓，或符合下表規定者。但跨越二種使用分區

之建築基地，各分區所占面積與下表之最小面積之比率合計值應大於一。 

使用分區種別 
基地面積（平方公

尺） 

第一種商業區、第二種

商業區、市場用地 
一千五百以上 

第三種商業區、第四種

商業區 
一千以上 

          二、建築基地臨接面前道路符合下表規定者： 

使用分區種別 

臨接道路

最小寬度

（公尺） 

基地臨接道路

占基地周長最

小倍數 

各種商業區、市

場用地 
十 五分之一 

          三、建築基地內留設之空地比率符合下表規定者： 

使用分區種別 空地比 

第一種商業區、市場用地 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商業

區 
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第四種商業區 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四、建築基地內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其面積、大小及形狀符合下列規定者： 

公共開放空間種類 公共開放空間條件 

最 小 寬 度

（公尺） 

最小面積 

（平方公尺） 

與臨接道路之高度

差（公尺） 

帶狀式 四 五十  

廣場式 
八 

各種商業區：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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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地盤   四點五以下 

建築物地面層挑空 地面層僅有柱、樓梯、電梯間及設備之附屬設施

等構造物 

          五、建築基地內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不低於下表

規定者： 

使用分區種別 
公共開放空間占

基地面積之比率 

第一種商業區、第二種商業

區、第三種商業區、市場用

地 

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四種商業區 百分之三十以上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公共開放空間，其有效面積之計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公共開放空間地盤面（包括人工地盤）自室外設有寬度一點五公尺以上

之樓梯或坡道，並能提供公眾休憩使用，且其高度高於臨接道路未滿一

點二公尺，或低於臨接道路未滿三公尺者，以其全部面積視為有效面積。

其高度高於臨接道路一點二公尺以上，四點五公尺以下，或低於臨接道

路三公尺者，以其面積之零點六倍視為有效面積。 

          二、附設透明且可通風之頂蓋或遮簷之公共開放空間，並有專用通道，能提

供公眾休憩使用，其簷高在五公尺以上未滿十公尺者，以其面積之零點

六倍視為有效面積。其簷高十公尺以上者，以其面積之零點八倍視為有

效面積。 

          三、以人行步道連接之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留設於建築物之背側，致影響

其可見性者，以其面積之零點六倍視為有效面積。 

          四、建築物地面層挑空，其過樑下方至地面層地板面淨高應在四公尺以上為

原則，其淨高未滿七公尺者，以其面積之零點六倍視為有效面積，在七

公尺以上者，以其面積之零點八倍視為有效面積。 

第八十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建築基地，其建築物容積率與高度得依下列規定放寬： 

        一、容積率之放寬：建築物允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第一種商業區或市場用

地以其所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有效面積乘以容積率再乘以五分之二計算之，

在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商業區、或第四種商業區以其所留設之公共開放

空間有效面積乘以容積率再乘以三分之一計算之。 

        二、高度之放寬：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心線

水平距離之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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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條之一    建築基地提供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樓梯間出入口、公共人行陸

橋或人行地下穿越道使用，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供文教、藝術展覽、表演

使用、觀景平台及產業性公眾使用之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並經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核准者，得不計入樓地板面積並得酌予增加樓地板之獎勵，其增加

部分之獎勵規定由市政府定之，但最高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第八十條之二    建築基地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其容積率及建築物高度得視地

區都市計畫情形酌予放寬。但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 

                因前項優惠容積率所增之收益，於扣除營建及管銷成本之淨利益應提

供市政府百分之七十為回饋。 

                前項回饋得以樓地板面積或代金為之，限用於公有出租住宅、公共服

務空間、社會福利文化設施及都市建設等。 

                有關前項之核算及回饋方式與管理之實施要點由市政府定之，並送臺

北市議會備查。 

第八十條之三    為提昇整體都市生活環境品質，本市公共設施完竣地區之建築空地，

土地所有權人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任。建築前提供作為綠地或其他公益性

設施供公眾使用並經市政府核准者，其容積得酌予獎勵，但獎勵之容積不

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十。如未能善盡管理維護責任，致有礙公共安全、

公共衛生或都市景觀者，市政府得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仍不改善者，其容

積得酌予減低，但減低之容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前項空地維護管理辦法，由市政府定之。 

第八十條之四    大眾運輸系統之車站半徑五百公尺範圍內地區，經循都市計畫程序劃

定者，其容積率得酌予提高，但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 

                都市更新地區依都市更新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不受前項但書之限

制。 

第八十條之五    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經市政府認定應予保護之

樹木所在建築基地，其樹木原地保留者，得視樹木保護及影響建築情形，

酌予增加容積。其樹木遭受不當毀損者，其容積得予酌減。 

                前項容積之增減，最高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第一項容積增減實施辦法，由市政府定之。 

第八十一條    公共開放空間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共開放空間應儘量面臨道路留設。 

          二、建築基地面臨之道路未設人行道者，應留設人行步道，其寬度最小應為

四公尺。 

          三、在缺少公園、綠地之各種住宅區內，公共開放空間應集中留設闢建公園。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99  期

39



 

          四、公共開放空間之留設應充分考慮能與現有公園、廣場或步道等連接。 

          五、公共開放空間之留設應與鄰地留設之空地充分配合。 

第八十二條    公共開放空間之留設，除應予綠化，設置遊憩設施及明顯永久性標誌外，

於領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後應全天開放供民眾使用，非經領得變更使用執照，

不得任意變更開放空間內之各項設施、搭建構造物或作其他使用。 

第八十二條之一    前條公共開放空間之設置及管理維護要點由市政府定之。 

第十二章    公共設施用地 

第八十三條    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但都市計

畫書圖中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種      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高架橋下層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公 園 及

兒 童 遊

樂場 

地面層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六十 五公頃以下之公園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六十 超過五公頃之公園 

地下層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廣場地下層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郵政、電信、機關

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百  

加油站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二百 

兼作停車場經市政府核

准其建蔽率容積率得酌

予提高 

學校 

幼稚園 百分之四十 不予規定 限三層樓以下 

小學 百分之四十 不予規定 限六層樓以下 

國中 百分之四十 不予規定 

不予限制 高中 百分之四十 不予規定 

大專 百分之四十 不予規定 

市場用地 

各種住

宅區及

其他使

用分區 

與毗鄰使用

分區之建蔽

率一致 

與毗鄰使用

分區之允許

建築容積強

度一致 

本自治條例八十八年四

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前，

業經私人設立或依臺北

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

施自治條例核准投資之

民有市場，其建蔽率依

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依

百分之三百六十辦理。 

第一種

商業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百

六十 

第二、

三、四

種商業

區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五百

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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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但採聯合開發者，適用

原使用分區之建蔽率、

容積率 

變電所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百  

鐵路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車站(轉運站)用地 百分之四十 不予規定  

批發市場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三百  

屠宰場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  

公車調度站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二百  

瓦斯整壓站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煤氣事業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三百  

殯儀館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

二十 
 

機關用地(消防隊

使用)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四百  

醫療及衛生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百  

垃圾處理場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自來水事業加壓站

及配水池用地 
百分之四十 不予規定  

停車場用地 百分之八十 不予規定  

抽水站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瀝青混凝土拌合場 百分之四十 不予規定  

污水處理場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公墓用地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一百

五十 

建築物高度比一且應自

基地境界線退縮十公尺

以上，始得建築。建築

前應先經臺北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前項各公共設施之管制不予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會同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考量公共安全、都市景觀及公害防治等與公益有關之事項後，再行規

定。 

               私立學校已於都市計畫圖上標明為「私立×××學校用地」者，比照第一

項學校用地辦理。 

第八十三條之一    公共設施用地應符合目的事業法令及都市計畫書圖指定目的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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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指定目的以外之使用，應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規定辦理。 

第八十四條    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點八，並比照第十二條、第

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八十五條    公園及兒童遊樂場內建築物（不包括停車空間、花架及涼亭）須分別設

置前院、側院及後院，其深度、寬度及深度比不得小於下表規定，且最小淨

深度、最小淨寬度不小於一點五公尺，深度比並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 

前院深度（公尺） 十 

側院寬度（公尺） 十 

後院深度（公尺） 二十 

後院深度比 一 

第八十六條    已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非經市政府核准，不得設置廣告物。 

第十二之一章    停車空間、裝卸位 

第八十六條之一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更用途或增建部分應依都市計畫規定設置停

車空間，都市計畫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但基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

以上之公有建築物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加倍留設。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 

（平方公

尺） 

應附設小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第一類 
第一組：獨立、

雙併住宅 
 

每滿一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滿二百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第二類 
第二組：多戶住

宅 
 

每滿一百二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滿一百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第三類 

第七組：醫療保

健服務業 

第十七組：日常

用品零售業 

第十九組：一般

零售業甲組 

第二十組：一般

零售業乙組（日

用百貨除外） 

（一）二千

以下部分 

每滿一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滿二百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二）超過

二千未滿四

千之部分 

每滿一百五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三）四千

以上未滿一

萬之部分 

每滿二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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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組：飲

食業 

第二十四組：特

種零售業甲組 

第二十五組：特

種零售業乙組 

（四）一萬

以上之部分 

每滿二百五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第四類 

第十六組：文康

設施 

第十八組：零售

市場 

第二十組：一般

零售業乙組之日

用百貨 

第二十二組：餐

飲業 

第二十六組：日

常服務業 

第二十七組：一

般服務業 

第三十二組：娛

樂服務業 

第三十三組；健

身服務業 

第三十四組：特

種服務業 

（一）四千

以下部分 

每滿一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滿七十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二）超過

四千未滿一

萬之部分 

每滿一百二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三）一萬

以上之部分 

每滿一百五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第五類 

第十三組：公務

機關 

第十四組：人民

團體 

第二十八組：一

般事務所 

第二十九組：自

由職業事務所 

第三十組：金融

保險業 

第三十七組：旅

遊及運輸服務業 

（一）二千

以下部分 

每滿一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滿一百四十平

方公尺設置一輛 

（二）超過

二千未滿四

千之部分 

每滿一百五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三）四千

以上未滿一

萬之部分 

每滿二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四）一萬

以上之部分 

每滿二百五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第六類 

第四十一組：一

般旅館業 

第四十二組：國

（一）二千

以下之部分 

每滿一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滿二百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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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觀光旅館業 （二）超過

二千未滿四

千之部分 

每滿一百二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三）四千

以上未滿一

萬之部分 

每滿一百五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四）一萬

以上之部分 

每滿二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第七類 其他各類 

（一）二千

以下之部分 

每滿一百五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每滿一百平方公

尺設置一輛（國

小、國中減半設

置。專科以上學

校加倍設置。） 

（二）超過

二千未滿四

千之部分 

每滿二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三）四千

以上未滿一

萬之部分 

每滿二百五十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 

（四）一萬

以上之部分 

每滿三百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說明： 

一、 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

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

物、保齡球館之球道等類似用途部分。 

二、 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時，其設置基準分別依右表規定計算予

以累加後合併計算。 

三、 停車空間之汽車出入口車道，如情況許可應位於側街，並應距最近之交叉口

至少在三十公尺以上。 

四、 國際觀光旅館應於基地地面層或法定空地上按其客房數每滿四十間設置一輛

大型客車停車位。每設一輛大型客車停車位，減設右表三輛停車位。 

五、 機車停車位需長二點二公尺以上，寬零點九公尺以上。 

六、 已設置之法定機車停車位無實際使用需求時，得申請將該部分改置為汽車停

車位。 

七、 其餘未規定者，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十六條之二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更用途或增建部分，依下表規定設置裝卸位：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 
總樓地板面積（平
方公尺） 

應附設裝
卸位數 

備註 

第七組： 醫療保健服務業 

第八組： 社會福利設施 

二千以下 免設 一、每滿十個

裝卸位應
超過二千未滿五千 一 
五千以上未滿一萬 二 
一萬以上未滿二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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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 社區通訊設施 

第十組： 社區安全設施 

第十二組： 公用事業設施 

第十三組： 公務機關 

第十五組： 社教設施 

第十六組： 文康設施 

第二十八組： 一般事務所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第三十組： 金融保險業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

業 

第四十一組： 一般旅館業 

第四十二組：國際觀光旅館業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二萬以上 

每增加二
萬平方公
尺增設一
個。 

於其中設

置一個大

貨車裝卸

位。 

二、最小裝卸

位尺度：

小貨車裝

卸位長六

公尺，寬

二點五公

尺，  淨

高二點七

公尺。大

貨車裝卸

位長十三

公尺，寬

四公尺，

淨高四點 

二公尺。 

三、同一基地

內供「土

地及建築

物使用組

別欄」二

欄以上使

用者，其

設置基準

應分別就

各該欄表

列規定計

算後（零

數均應計

入）予以

累加後合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第二十一組： 飲食業 

第二十二組： 餐飲業 

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第二十六組： 日常服務業 

第二十七組： 一般服務業 

第三十四組： 特種服務業 

一千以下 免設 
超過一千未滿二千 一 
二千以上未滿四千 二 
四千以上未滿六千 三 

六千以上 

每增加六
千平方公
尺增設一
個 

第十八組： 零售市場 五百以下 一 
超過五百未滿一千 二 
一千以上未滿二千 三 

二千以上 

每增加二
千平方公
尺增設一
個 

第三十一組： 修理服務業 

第三十五組： 駕駛訓練場 

第三十八組： 倉儲業 

第三十九組： 一般批發業 

第四十組： 農產品批發業 

五百以下 一 
超過五百未滿二千 二 
二千以上未滿四千 三 

四千以上 

每增加四
千平方公
尺增設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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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

堆置或處理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

設施甲組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

設施乙組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

業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

業 

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第五十六組： 危險性工業 

併計算。 

四、如經檢討

單欄之樓

地板面積

雖 屬 免

設，但鑑

於裝卸位

仍有實際

之需求，

故應以各

欄樓地板

面 積 之

和，依較

高標準計

算。 第三十六組： 殮葬服務業 五百以下 一 
超過五百未滿一千 二 

一千以上 

每增加一
千平方公
尺增設一
個 

第三十二組： 娛樂服務業 

第三十三組： 健身服務業 

一千以下 免設 
超過一千未滿四千 一 

四千以上未滿一萬 二 

一萬以上 

每增加一
萬平方公
尺增設一
個 

第十三章    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 

第八十七條    商業區內臨接寬度達八公尺以上道路之建築基地，其建築物應設置騎樓，

如自願退縮騎樓地，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而不妨礙市容觀瞻者，其退縮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 

第八十八條    行政區及文教區內建築基地臨道路側應退縮留設三點六四公尺無遮簷人

行道或騎樓，其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 

第八十八條之一    農業區及保護區內建築基地臨道路側應退縮三點六四公尺建築，其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第一種（第五十組）建築物與都市計畫道

路境界線之距離不得小於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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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九條    公共設施用地臨道路側，應退縮留設三點六四公尺無遮簷人行道或騎樓，

其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但因基地條件無法退縮建築，

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條    工業區內建築基地應退縮留設三點六四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其退縮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 

第九十一條    建築基地臨接市政府公告指定應留設騎樓或退縮建築之道路者，該臨道

路側應留設騎樓或退縮留設三點六四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其退縮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但都市計畫書圖中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二條    依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規定應退縮建築或留設無遮簷人行道部分，

不得設置屋簷、雨遮、圍牆或其他障礙物。 

第十四章    原有不合規定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九十三條    適用本自治條例後，不符本自治條例規定之原有土地及建築物，區分為

下列三類： 

          一、第一類：嚴重破壞環境品質者： 

            (一) 設於住宅區、行政區、文教區內之第三十四組、第四十七組、第四十

八組、第五十三組、第五十四組、第五十五組及第五十六組使用。 

            (二) 設於商業區、風景區、農業區內之第五十四組、第五十五組及第五十

六組；設於商業區、工業區、風景區內之第四十七組、第四十八組；

設於風景區內之第五十三組；設於保護區內之第五十四組及第五十五

組使用。但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裝業，不在此限。 

          二、第二類：與主要使用不相容者： 

            (一) 設於第一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內之第二十四組（僅油漆、塗料、

顏料、染料）、第二十五組（僅化工原料）、第四十六組、第五十一

組及第五十二組使用。 

            (二) 設於商業區內之第五十三組；設於行政區、文教區內之第四十六組、

第五十一組及第五十二組，設於農業區、保護區內之第五十三組；設

於風景區內之第四十六組及第五十二組使用。 

          三、第三類：設於各種分區內不符各分區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規定，而不屬

於前二類者。 

第九十四條    前條規定之土地及建築物，其使用之繼續、中斷、停止、擴充或變更，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類、第二類者，市政府得視情況依規定限期令其變更使用或遷移。 

          二、第三類者，自適用本自治條例之日起，得繼續使用至新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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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一類與第二類於停止使用滿一年及第三類於停止使用滿二年者，不得

再繼續為原來之使用。 

          四、原有不合規定使用之建築物得改為妨害較輕之使用。 

          五、原有不合規定使用之建築物，因災害損壞時，除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外，

准予修繕但不得新建、增建、改建。 

第十五章    附則 

第九十五條    市政府得視需要設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下列事項： 

          一、本市都市計畫說明書中載明需經審查地區、大規模建築物、特種建築物

及本市重大公共工程、公共建築。 

          二、依都市計畫規定指定為土地開發許可地區之開發許可。 

          三、經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新興產業或生產型態改變之產業，得

申請調整其使用組別及允許使用條件。 

              市政府得針對前項第一款規定之各種建築物種類，分別訂定建築開發都

市設計管制準則。 

              第一項委員會之組織、開發許可條件、審議項目標準、作業程序及第一

款規定之建築物種類及審議收費辦法，由市政府定之，並送臺北市議會備查。 

第九十五條之一    本自治條例各使用分區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市政府認為有發生違

反環境保護法令或有礙公共安全、衛生、安寧或公共利益之虞者，得禁

止之。 

第九十五條之二    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爆炸或其他不可抗力而遭受損害，

經認定為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土地權利關係人得於一定期限內提出申

請，經市政府核定後，依原建蔽率、原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

建。 

                  前項認定標準及申請期限由市政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建築物重建者，不適用其他有關建築容積獎勵規

定。 

第九十五條之三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實施重建者，建築基地

之建築物高度、高度比及後院深度比依下列規定檢討，不受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四

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

八條及第八十四條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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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種住宅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十點五公尺，第二種住宅區建築

物高度不得超過二十一公尺。但原建築物高度超過前述規定者，重

建後之建築物高度得以原建築物高度為限。 

              二、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心線水平距

離之五倍。 

              三、後院深度比自建築基地後面基地線之深度三公尺範圍內，不得小於

該區各種別後院深度比規定；超過範圍部分，不受後院深度比之限

制。 

                  住宅區內之前項建築基地，其原建蔽率高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建蔽

率者，其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第二種住宅區、第二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二種住宅區原領有使用

執照且登載為集合住宅者，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基地面積在

一千平方公尺以下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建築基地面積

超過一千平方公尺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二、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第四種住

宅區及第四之一種住宅區，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但建築基地面積在

一千平方公尺以下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建築基地面積

超過一千平方公尺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三、都市計畫書內載明建蔽率比照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住宅區之其他住

宅區，其建蔽率之放寬準用前二款所比照之該住宅區放寬標準。 

第九十六條    (刪除) 

第九十七條    不合本自治條例有關最小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之規定者，得依照畸零

地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十七條之一    電信、電力、郵政、瓦斯、自來水等公用事業突出地面之設施，與

公共汽車候車亭、花台、座椅、消防栓、垃圾筒及其他類似街道設施之

設計及設置地點，應經市政府主管機關核准。 

第九十七條之二    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除停車空間、通道及其他必要設施外，應予綠

化，其實施要點由市政府定之。 

第九十七條之三    建築物地下層之間，於不妨礙地下管線之埋設及無安全之虞且經市

政府核准者，得設置通道相連之。 

第九十七條之四    (刪除) 

第九十七條之五    本自治條例所稱附條件允許使用者，其附條件允許使用標準由市政

府定之，並送臺北市議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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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條之六    基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公有建築物應留設無頂蓋之公共開

放空間供公眾使用。 

                  前項公共開放空間面積不得小於法定空地面積百分之五十，並應集

中留設於前院，深度不得小於六公尺且應予綠化。 

第九十七條之七    本市為加速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保存歷史街區及歷史

建築物，並維護都市景觀及開發之公平合理性，建築基地之建築樓地板

面積得以移轉至其他建築基地。 

                  前項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另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九十七條之八    市政府為執行都市計畫變更所得之捐獻或回饋得成立特種基金管理

之，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市政府另定之。 

第九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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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使用組 使用項目 

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一）獨立住宅。 

（二）雙併住宅。 

第二組：多戶住宅 （一）連棟住宅。 

（二）集合住宅。 

第三組：寄宿住宅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一）托嬰中心。 

（二）幼兒園。 

（三）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第五組：教育設施 （一）小學。 

（二）中等學校。 

（三）專科、學院。 

（四）大學、研究所。 

（五）學術研究機構。 

（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機構)。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本組限供社區之下列非營業性遊憩設施： 

（一）戶內遊憩設施。 

（二）公園、兒童遊樂場。 

（三）籃球場、網球場、棒球場、游泳池、

溜冰場及其他運動場。 

（四）高爾夫球練習場、棒球練習場。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一）醫院、療養院、診所、藥局、助產

所、精神醫療機構。 

（二）健康服務中心。 

（三）醫事技術業。 

（四）護理機構。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一）兒童及少年福利機構(不含托嬰中

心)、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 

（二）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社區

居住。 

（三）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四）其他社會福利機構、設施。 

第九組：社區通訊設施 （一）郵政支局、代辦所。 

（二）電信分支局、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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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組：社區安全設施 （一）消防隊（分隊部）。 

（二）警察分局、派出（分駐）所。 

（三）民防指揮中心。 

第十一組：大型遊憩設施 （一）基地規模超過五公頃之第六組：社區

遊憩設施。 

（二）高爾夫球場。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 （一）公共汽車或其他公眾運輸場站設施。 

（二）捷運、鐵路及其他軌道場站設施。 

（三）變電所。 

（四）煤氣、天然氣整壓站。 

（五）無線電、電視設施或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六）通訊傳播事業。 

（七）電信機房。 

（八）自來水或下水道抽水站。 

（九）自來水處理廠或配水設備。 

（十）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站。 

（十一）線路維修中心。 

（十二）其他公用事業設施。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一）各級行政機關。 

（二）各級民意機關。 

（三）外國政府駐華機關或辦事處。 

（四）其他公務機關。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一）職業團體。 

（二）社會團體。 

（三）政治團體。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一）圖書館。 

（二）社會教育館。 

（三）藝術館、美術館。 

（四）紀念性建築物、忠烈祠。 

（五）博物館、科學館、歷史文物館、陳列

館、水族館、天文台、植物園。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一）音樂廳。 

（二）公共運動設施、集會場所。 

（三）文康活動中心。 

（四）區民、里民及社區活動中心(場所)。 

（五）小型表演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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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文康設施。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一）飲食成品。 

（二）便利商店、日用百貨（營業樓地板面

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三）糧食。 

（四）蔬果。 

（五）肉品、水產。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一）傳統零售市場。 

（二）超級市場。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一）中西藥品。 

（二）文教、樂器、育樂用品。 

（三）化妝美容用品及清潔器材。 

（四）水電器材。 

（五）便利商店、日用百貨（營業樓地板面

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者）。 

（六）古玩、藝品。 

（七）地毯。 

（八）鮮花、禮品。 

（九）鐘錶、眼鏡。 

（十）照相器材。 

（十一）縫紉用品。 

（十二）珠寶、首飾。 

（十三）獵具、釣具。 

（十四）呢絨、綢緞及其他布料。 

（十五）皮件及皮箱。 

（十六）醫療用品（一般家庭日常所需之醫

療用品與醫療耗材）及一般環境衛生用藥。 

（十七）茶葉及茶具。 

（十八）集郵、錢幣。 

（十九）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二十）種子、園藝及其用品。 

（二十一）觀賞魚類。 

（二十二）假髮。 

（二十三）彩券。 

（二十四）瓷器、陶器、搪器。 

（二十五）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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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郵購社。 

（二十七）五金（不含建材）。 

（二十八）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

碟片等影音媒體。 

（二十九）寵物食品及用品。 

（三十）機車及其零件等之出售或展示(僅

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十三）

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一）空氣調節工程器材。 

（二）電器、自行車及其零件等零售或展

示。 

（三）音響視聽器材。 

（四）汽車、機車、機械器具及其零件、附

屬用品等之出售或展示。 

（五）科學儀器。 

（六）打字機及其他事業用機器。 

（七）度量衡器。但不包括汽車里程計費

表。 

（八）瓦斯爐、熱水器及其廚具。 

（九）家具、寢具、木器、藤器。 

（十）玻璃及鏡框。 

（十一）手工藝品、祭祀用品及佛具香燭用

品。 

（十二）電視遊樂器及其軟體。 

（十三）資訊器材及週邊設備。 

（十四）便利商店、日用百貨（營業樓地板

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 

（十五）運動器材。 

（十六）光電器材。 

（十七）醫療器材（專供醫事使用之專業醫

療器材與大型醫事機具）。 

（十八）衛生瓷器及浴室用配件。 

（十九）化工機械器材。 

（二十）軸承鋼珠。 

（二十一）刀具。 

（二十二）成人用品。 

（二十三）個人防身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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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本組限於營業樓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以下之下列各款： 

（一）冰果店。 

（二）點心店。 

（三）飲食店。 

（四）麵食店。 

（五）自助餐廳。 

（六）泡沫紅茶店。  

（七）餐廳（館）。 

（八）咖啡館。 

（九）茶藝館。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一）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之飲食業。 

（二）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

方公尺以下者）。 

第二十三組：刪除  

第二十四組：特種零售業甲組 

 

（一）油漆、塗料、顏料、染料。 

（二）建築材料。 

（三）煤氣、瓦斯、煤油等燃料。 

（四）特定寵物零售業。 

（五）其他動物零售業。 

（六）飼料。 

（七）消防器材。 

第二十五組：特種零售業乙組 

 

（一）礦油。 

（二）化工原料。 

（三）爆竹煙火。 

（四）特殊環境衛生用藥。 

（五）農藥。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一）洗衣。 

（二）美容美髮。 

（三）織補。 

（四）傘、皮鞋修補及擦鞋。 

（五）修配鎖、刻印。 

（六）自行車修理及租賃。 

（七）圖書出租。 

（八）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片

等影音媒體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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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溫泉浴室。 

（十）代客磨刀。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 

 

（一）當舖。 

（二）獸醫診療機構。 

（三）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二百平

方公尺者）。 

（四）運動訓練班（營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

方公尺以下者）。 

（五）禮服及其他物品出租。 

（六）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空間。 

（七）裱褙（藝品裝裱）。 

（八）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業。 

（九）病媒防治業、建築物清潔及環境衛生

服務業。 

（十）橋棋社、桌遊社及其他休閒活動場館

業。 

（十一）照相及軟片沖印業。 

（十二）招牌廣告物及模型製作業。 

（十三）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 

（十四）汽車保養所及洗車。 

（十五）唱片、錄音帶、錄影節目帶、光碟

片等影音媒體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自行製

作。 

（十六）汽車里程計費表安裝（修理）業。 

（十七）視障按摩業。 

（十八）傳統整復推拿、按摩、腳底按摩及

瘦身美容業（營業樓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下者）。 

（十九）寵物美容。 

（二十）寵物寄養。 

（二十一）室內裝潢、景觀、庭院設計承

攬。 

（二十二）派報中心。 

（二十三）提供場地供人閱讀。 

（二十四）產品設計業。 

（二十五）機械設備租賃業。 

（二十六）產品展示、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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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電影、電視攝製及發行業。 

（二十八）理貨包裝業。 

（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一）不動產之買賣、租賃、經紀業。 

（二）建築公司及營造業。但不包括營造機

具及建材儲放場所。 

（三）開發、投資公司。 

（四）貿易業。 

（五）經銷代理業。 

（六）報社、通訊社、雜誌社、圖書出版

業、有聲出版業。但不包括印刷、錄音作業

場所。 

（七）廣告及傳播業。但不包括錄製場所。 

（八）徵信業及保全業。 

（九）資訊服務業。 

（十）顧問服務業。 

（十一）圖文打印、輸出。 

（十二）翻譯業。 

（十三）公證業。 

（十四）星象堪輿業、命理館。 

（十五）計程車客運、小客車租賃、小貨車

租賃、民間救護車經營業之辦事處、計程車

客運服務業。 

（十六）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

公尺以下者）。 

（十七）專營複委託期貨經紀業。 

（十八）證券金融業。 

（十九）證券經紀業（不含營業廳）。 

（二十）電信加值網路。 

（二十一）土木包工業。 

（二十二）電腦傳呼業。 

（二十三）外國保險業聯絡處。 

（二十四）剪接錄音工作室。 

（二十五）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

積超過二百平方公尺者）。 

（二十六）人力仲介、婚姻媒合業。 

（二十七）其他僅供辦公之場所（現場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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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使用，不得專為貯藏、展示或作為製

造、加工、批發、零售、物流場所使用，且

現場不得貯存機具）。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一）律師。 

（二）建築師。 

（三）會計師、記帳士。 

（四）技師。 

（五）地政士。 

（六）不動產估價師。 

（七）文化藝術工作室（使用樓地板面積二

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一）銀行、合作金庫。 

（二）信用合作社。 

（三）農會信用部。 

（四）證券經紀業（含營業廳）。 

（五）信託投資業。 

（六）保險業。 

（七）證券交易所。 

（八）一般期貨經紀業。 

（九）票券金融業。 

第三十一組：修理服務業 （一）汽車修理廠。 

（二）各種機械、電機修理。 

（三）金屬物熔接。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 （一）戲院、劇院、劇場、電影院。 

（二）歌廳。 

（三）夜總會、俱樂部。 

（四）遊樂園。 

（五）電子遊戲場。 

（六）樂隊業。 

（七）錄影節目帶播映業、視聽歌唱業。 

（八）舞場、舞蹈表演場。 

（九）釣蝦、釣魚場。 

（十）視聽理容業、觀光理髮業。 

（十一）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百

五十平方公尺者）。 

（十二）資訊休閒業。 

（十三）音樂展演空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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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夜店業。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一）籃球、網球、桌球、羽毛球、棒球、

高爾夫球及其他球類運動場地。 

（二）國術館、柔道館、跆拳道館、空手道

館、劍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練場所、健身

房、韻律房。 

（三）室內射擊練習場（非屬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規定之械彈且不具殺傷力者）。 

（四）保齡球館、撞球房。 

（五）溜冰場、游泳池。 

（六）營業性浴室（含三溫暖）。 

（七）傳統整復推拿、按摩、腳底按摩及瘦

身美容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一百五十平

方公尺者）。 

（八）刺青。 

第三十四組：特種服務業 

 

（一）酒家。 

（二）酒吧。 

（三）舞廳。 

（四）特種咖啡茶室。 

第三十五組：駕駛訓練場  

第三十六組：殯葬服務業 

 

（一）殯儀館。 

（二）葬儀用品。 

（三）殯葬禮儀服務業(含辦事處)。 

（四）殯葬設施經營業(含辦事處)。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一）貨櫃、貨運業辦事處。 

（二）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辦事處。 

（三）旅遊業及遊覽車客運公司辦事處。 

（四）航空、海運、內河運輸公司辦事處。 

（五）報關行、快遞辦事處。 

（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七）計程車客運、小客車租賃、小貨車租

賃、民間救護車經營業之車輛調度停放場。 

（八）船務代理業。 

第三十八組：倉儲業 （一）冷藏庫、冷凍庫。 

（二）貨櫃運輸之集散裝卸場或庫房。 

（三）貨運、貨櫃、遊覽車客運、航空運

輸、報關、快遞業之車輛調度停放場及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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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存場房。 

（四）其他倉儲業或一般物品提存場房。 

第三十九組：一般批發業 （一）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二）日用飲食品。 

（三）化學原料及其製品。但不含危險物品

存放。 

（四）金屬器材。 

（五）機械及電氣器材。 

（六）建築材料。 

（七）其他物品。 

第四十組：農產品批發業 

 

（一）果菜批發業。 

（二）家畜（肉品）批發市場。 

（三）家禽批發市場。 

（四）魚產批發市場。 

（五）其他經公告指定之農產品市場。 

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一）一般觀光旅館。 

（二）國際觀光旅館。 

第四十三組：攝影棚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一）宗祠（祠堂、家廟）。 

（二）教堂、教會。 

（三）寺廟、庵堂及其他宗教場所。 

第四十五組：刪除  

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

理 

（一）施工機械及施工材料。 

（二）羽毛。 

（三）碎玻璃、碎陶瓷類。 

（四）土石方資源、營建混合物、營建廢棄

物。 

（五）廢金屬料及廢車場。 

（六）廢紙、廢布。 

（七）廢橡膠品。 

（八）廢塑膠品。 

（九）舊貨整理。 

（十）資源回收。 

（十一）垃圾以外之其他廢料。 

第四十七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 

 

（一）家畜、家禽屠宰場。 

（二）廢棄物處理場（廠）、焚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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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或水肥處理場或貯存場。 

第四十八組：容易妨害衛生之設施乙組 

 

（一）骨灰（骸）存放設施。 

（二）火化場。 

（三）動物屍體焚化場。 

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 

 

（一）農作物種植物。 

（二）花圃、溫室、苗圃及果園。 

（三）造林。 

第五十組：農業及農業設施 

 

（一）家畜、家禽飼養場（不含養豬）。 

（二）農業倉庫及農舍。 

（三）水產養殖。 

（四）牛、羊牧場。 

（五）堆肥場（舍）。 

（六）集貨分裝場。 

（七）蓄水池。 

（八）休閒農業之相關設施。 

（九）動物收容處所。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作業廠房之總樓地板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之下列工廠： 

（一）乳品（冰淇淋）製造業。 

（二）糖果及麵食烘焙業。 

（三）粉條類食品製造業。 

（四）製茶業。 

（五）即食餐食業。 

（六）雜項食品（不含食品添加物、水產加

工食品、畜產加工食品、農產加工食品之酵

母粉）製造業。 

（七）繩、纜、網製造業。 

（八）漁網製造業。 

（九）其他紡織品（不含麻紡織品）製造

業。 

（十）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十一）紙製品（含紙容器）製造業。 

（十二）印刷業（不含報社印刷廠）。 

（十三）裝訂業。 

（十四）印刷有關服務業。 

（十五）化妝品（手工香皂）製造業。 

（十六）未分類雜項工業製品（紙傘、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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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花、人造聖誕樹、人造蓪草花、香包、米

雕、瓢刻、貝殼製飾物、甲殼製飾物、果核

製飾物、宮燈、印章）製造業。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作業廠房之總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

之下列工廠：  

（一）作業廠房之總樓地板面積超過一百平

方公尺之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二）碾穀業。 

（三）調味品（香料調配）製造業。 

（四）不含酒精飲料製造業。 

（五）針織業。 

（六）毯、氈製造業。 

（七）毛皮製品製造業。 

（八）皮革製品（含皮鞋）製造業。 

（九）印刷業（報社印刷廠）。 

（十）製版業。 

（十一）化妝品（不含手工香皂）製造業。 

（十二）家用電器製造業。 

（十三）照明器具製造業。 

（十四）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十五）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十六）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七）其他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電工器

材）製造修配業。 

（十八）汽車零件（電器裝置）製造業。 

（十九）科學、光學及工業等精密器械製造

業。 

（二十）鐘錶製造業。 

（二十一）醫療機械器材設備製造業。 

（二十二）珠寶及貴重金屬製品製造業。 

（二十三）製冰業。 

報社印刷廠、製冰業之冷藏設施、工業大樓

之使用作業廠房之總樓地板面積不受前項之

限制。 

非屬工廠性質者如下： 

（一）環境檢測服務業。 

（二）廢棄物代清除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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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藥品檢驗業。 

（四）生物技術服務業。 

（五）液化石油氣鋼瓶檢驗業。 

（六）酒類釀造配製業（僅得附屬於第二十

一組：飲食業、第二十二組：餐飲業及第三

十二組：娛樂服務業(十一)飲酒店）。 

第五十三組：公害輕微之工業 工廠性質規定如下： 

（一）作業廠房之總樓地板面積超過三百平

方公尺之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內

屬工廠性質者。 

（二）乳品（不含冰淇淋）製造業。 

（三）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

業。 

（四）豆類加工食品業。 

（五）雜項食品（食品添加物、水產加工食

品、畜產加工食品、農產加工食品之酵母

粉）製造業。 

（六）印染整理業（不含漂白、染色）。 

（七）木、竹、籐製品製造業。 

（八）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九）加工紙製造業。 

（十）清潔用品（調配）製造業。 

（十一）塑膠製品製造業。 

（十二）玻璃及玻璃製品（加工玻璃）製造

業。 

（十三）鋼材二次加工業（鋼材裁切、焊接

型鋼）。 

（十四）金屬製品製造業（不含表面處理之

電鍍）。 

（十五）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十六）電子零組件（不含晶圓及電路板製

造）製造業。 

（十七）液化石油氣汽車改裝業。 

（十八）樂器製造業。 

（十九）體育製造業。 

（二十）文具製造業。 

（二十一）玩具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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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未分類雜項工業製品（影視聽空

白帶、打火機、煙咀、香煙濾咀、煙斗、手

杖、傘骨、嬰兒車、化妝用具、黏性膠帶、

篩類、算盒、商標紙、腸衣製品、馬鞭、掃

帚、保溫容器、人造木炭、脫胎漆器、假髮

類、毛髮製品、羽毛製品、假人模型、蠟製

模型）製造業。 

非屬工廠性質者如下： 

（一）洗瓶業。 

（二）滅火藥劑灌充、包裝。 

第五十四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工廠性質規定如下： 

（一）調味品（不含味精、香料調配）製造

業。 

（二）飼料配製業。 

（三）菸草製造業。 

（四）不織布業。 

（五）製材業。 

（六）西藥製造業。 

（七）中藥製造業。 

（八）體外檢驗試劑製造業。 

（九）橡膠製品製造業。 

（十）陶瓷器及其製品製造業。 

（十一）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十二）水泥製品製造業。 

（十三）電力機械器材製造裝配業。 

（十四）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 

（十五）運輸工具（不含電器裝置、液化石

油氣汽車改裝）製造修配業。 

（十六）未分類雜項化學製品（亮光蠟、塑

蠟、汽車蠟、打光蠟、蠟燭、封口蠟、地板

蠟、裝飾蠟燭、鞋油、擦銅膏、薄荷腦、樟

腦、發火劑、滅火劑、膠質紙、保革油、防

火劑、打光粉、上光色料、泡沫滅火劑、蠟

紙改錯液）製造業。 

非屬工廠性質者如下： 

（一）廢棄物、廢（污）水代處理業。 

第五十五組：公害嚴重之工業 工廠性質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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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屠宰業。 

（二）食用油脂製造業。 

（三）製粉業。 

（四）製糖業。 

（五）味精製造業。 

（六）酒類釀造配製業。 

（七）啤酒製造業。 

（八）棉、毛、絲紡織業。 

（九）人造纖維紡織業。 

（十）印染整理業（漂白、染色）。 

（十一）其他紡織品（麻紡織品）製造業。 

（十二）皮革整製業。 

（十三）毛皮硝製、漂白、染色業。 

（十四）合板製造業。 

（十五）組合木材製造業。 

（十六）木材保存處理業。 

（十七）塑化木材加工業。 

（十八）紙漿製造業。 

（十九）紙製造業。 

（二十）化學材料製造業（不含基本化學工

業、石油化工原料及精密化學材料製造

業）。 

（二十一）塗料、漆料及相關產品製造業。 

（二十二）原料藥製造業。 

（二十三）生物製劑製造業。 

（二十四）清潔用品（不含調配）製造業。 

（二十五）工業觸煤及起始劑製造業。 

（二十六）未分類雜項化學製品（工業助

劑）製造業。 

（二十七）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二十八）玻璃及玻璃製品（不含加工玻

璃）製造業。 

（二十九）水泥製造業。 

（三十）耐火材料製造業。 

（三十一）石材製品製造業。 

（三十二）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三十三）基本金屬工業（不含鋼材二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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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之鋼板裁切、焊接型鋼）。 

（三十四）金屬製成品表面處理（電鍍）

業。 

（三十五）電子零組件（晶圓及電路板）製

造業。 

（三十六）電池製造業。 

（三十七）未分類雜項工業製品（骨製飾

物、象牙製飾物、半角製飾物、動植物標

本、礦物標本）製造業。 

非屬工廠性質者如下： 

（一）公共危險物品儲藏、分裝業。 

（二）高壓氣體儲藏、分裝業。 

第五十六組：危險性工業 （一）基本化學工業。 

（二）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三）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 

（四）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五）炸藥、煙火、火柴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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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130368132號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陳○順君等26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應受送達人名冊

1份（計1頁），以為公示送達。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旨揭名冊所列被通知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臺北市政府公報滿20日

），為完成送達程序。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99  期

6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公示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送達名冊 

公示號碼 姓名 裁決書字號 證號 單號 處罰機關 

1 陳 o 順 B11105040091 A12114**** A1A900251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 呂 o 融 B11106010100 M12098**** A1A900258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3 蔣 o 霖 B11106010101 A12732**** A1A900259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4 張 o 堂 B11106010103 F12077**** A1A900262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5 陳 o 來 B11106010104 C12014**** A1A900265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6 林 o 寰 B11106010105 F12416**** A1A900267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7 鐘 o 沅 B11106010106 T12305**** A1A900268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8 蔡 o 峰 B11106010110 Q12293**** A1A900273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9 陳 o 國 B11106010114 M12101**** A1A900277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0 黃 o 聖 B11106010115 C12117**** A1A900278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1 張 o 呈 B11106010116 F12057**** A1A900279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2 巫 o 鐘 B11106010117 N12113**** A1A900280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3 林 o 國 B11106010122 F12313**** A1A900287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4 郭 o 南 B11106010124 A12351**** A1A900290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5 吳 o 華 B11106010125 Y12037**** A1A900291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6 彭 o 祺 B11106010140 F12616**** A1A900301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7 朱 o 維 B11106010141 S12048**** A1A900302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8 方 o 紘 B11106010143 A12349**** A1A900304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9 蔡 o 城 B11106010144 F12413**** A1A900305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0 車 o 銘 B11106010145 H12080**** A1A900306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1 李 o 國 B11106010144 T12081**** A1A900307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2 謝 o 航 B11106010147 F12488**** A1A900308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3 王 o 瀞 B11106010157 F22594**** A1A900318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4 李 o 臻 B11106010159 P22123**** A1A900320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5 黃 o 宏 B11106010162 H12348**** A1A900323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6 李 o 騰 B11106010164 F12888**** A1A900325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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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食藥字第11130528561號

主旨：公告「連鎖自助吧吃到飽餐廳，應實施強制檢驗」，並自112年1月1日實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暨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為維護民眾食品安全，本局依據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16條規定，公告連鎖

自助吧吃到飽餐廳（凡以直營店鋪、加盟店鋪或專櫃方式以無限量餐點供顧客選

取且消費價格按人數定額收費之自助型式餐廳），應實施強制檢驗，其執行方式

如下：

(一)檢驗品項：直接生食之水產品（如：生魚片類、生食貝類等）。

(二)檢驗項目：相關衛生標準或其他依衛生安全風險擇定之衛生管理項目。

(三)檢驗頻率：

１、每批或每半年至少一次。

２、週期輪替原則：依不同品項或不同檢驗項目進行輪替。

二、未依規定進行自主檢驗，依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17條之規定，得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善

為止；情節重大者，得逕處6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

三、本案另載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網址： https:// health.gov.taipei）公告

網頁。

局長  黃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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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清字第11130654882號

主旨：公告本局111年度（第111058次）拖吊無牌廢棄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1批。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本局拖吊無牌廢棄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拖吊地點、拖吊時間一覽表

（本期公告無牌機車計46輛）。

二、請車主於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本人身分證及車籍資料至新北市樹林區東豐街68之

1號洽領（電話：02-86860424），逾期則以廢棄物處理。

局長  劉銘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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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8次無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編

號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號碼

車牌

面數

引 擎 或 車 身

號 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 吊 地 址

查報時

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

間

拖吊單

位
車主姓名 車 籍 地 址

備

註

1

JMN11

109003

5

EA09M

S111090

001 

LZ7-198  0 
5SK-

103457 

機

車 

山

葉 

黑

色 

大同區承德路３段247

巷12號（斜對面） 

111/0

9/01

15:17 

大同

區隊

111/0

9/08

09:00 

金協

連
謝*耀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

１０巷*號*樓 

2

JMN11

109003

6

EA09M

S111080

011 

BIO-621  0 
SH30DB-

104433 

機

車 

光

陽 

銀

色 

大同區迪化街２段69

號（旁邊） 

111/0

8/31

10:30 

大同

區隊

111/0

9/08

08:30 

金協

連

太*洋通運

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

路一段**號*樓之* 

3

JMN11

109003

7

EA09M

S111080

012 

CFY-483  0  FG405872 
機

車 

三

陽 

黑

色 

大同區迪化街２段69

號（旁邊） 

111/0

8/31

10:30 

大同

區隊

111/0

9/08

08:35 

金協

連
簡*星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

二段***號 

4

JMN11

109003

8

EA15MI

1110800

43 

799-BGQ  0 
SB50AA-

100536 

機

車 

光

陽 

黑

色 

士林區雨農路30號之5

（前機車格） 

111/0

8/31

16:43 

士林

區隊

111/0

9/08

10:02 

金協

連
林*銘 

桃園市蘆竹區六福路

***號*樓之* 

5

JMN11

109003

9

EA10M

R11108

0027 

6HZ-700  0 
SG20KA-

228857 

機

車 

光

陽 
黑 

中山區錦西街5巷0弄0

號之0（錦西街5巷的

電箱旁） 

111/0

8/26

15:39 

中山

區隊

111/0

9/08

08:19 

金協

連
張*偉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

鳳林三路***號 

6

JMN11

109004

0

EA10M

S111080

034 

QDF-973  0  ET165778 
機

車 

三

陽 

墨

綠

色 

中山區中原街94號（

對面） 

111/0

8/31

11:24 

中山

區隊

111/0

9/08

09:15 

金協

連
蔡*水 

雲林縣東勢鄉東勢東

路４２巷**號 

7

JMN11

109004

1

EA10M

S111080

028 

SRD-321  0 
3XY-

089335 

機

車 

山

葉 
紅 

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

93巷25號（對面公園

旁） 

111/0

8/27

09:23 

中山

區隊

111/0

9/08

08:46 

金協

連
葉*庭 

新北市永和區民生路

４７巷**號*樓 

8

JMN11

109004

2

EA16M

S111080

057 

NUI-502  0 
5DC-

026026 

機

車 

山

葉 

銀

色 

北投區大業路263號（

旁道路往北投方向10

公尺） 

111/0

8/31

09:45 

北投

區隊

111/0

9/08

14:35 

金協

連
李*民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北

路122巷**號*樓 

9

JMN11

109004

3

EA16M

S111080

055 

YBP-611  0 
4EH-

426768 

機

車 

山

葉 

藍

色 

北投區豐年路２段88

號（車格） 

111/0

8/31

09:25 

北投

區隊

111/0

9/08

14:10 

金協

連
潘*雄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

路二段***號 

10

JMN11

109004

4

EA16M

R11108

0056 

392-BDW  0 
4TE-

487585 

機

車 

山

葉 

銀

色 

北投區大業路263號（

旁道路往北投方向50

公尺） 

111/0

8/31

09:40 

北投

區隊

111/0

9/08

14:25 

金協

連
陳*暉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二段97巷**號 

11

JMN11

109004

5

EA15M

S111090

002 

CQF-959  0 
4TE-

437388 

機

車 

山

葉 

銀

色 

士林區德行東路190巷

5弄（弄口） 

111/0

9/01

10:38 

士林

區隊

111/0

9/08

12:40 

金協

連
林*蓮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

路１０４巷７弄**號*

樓 

12

JMN11

109004

6

EA17MI

1110900

01 

CRA-369  0 
E368E-

112239 

機

車 

山

葉 

黑

色 
信義區信安街80號 

111/0

9/01

14:41 

信義

區隊

111/0

9/12

10:30 

金協

連
陳*彥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

路４１９巷***號 

13

JMN11

109004

7

EA17M

R11109

0002 

OYB-299  0 
4TE-

532525 

機

車 

山

葉 
綠 

信義區和平東路３段

391巷（391巷最後停

車場入口） 

111/0

9/02

16:21 

信義

區隊

111/0

9/12

10:15 

金協

連
陳*琇瑛 

新北市三重區永盛里

三和路四段２１８巷

**號*樓 

14

JMN11

109004

8

EA17M

R11109

0003 

CPX-665  0 
SA25GD-

147618 

機

車 

光

陽 
銀 

信義區和平東路３段

391巷（391巷最後停

車場入口） 

111/0

9/02

16:24 

信義

區隊

111/0

9/12

10:15 

金協

連
蔡*崴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

路三段３９１巷５７

弄*號 

15

JMN11

109004

9

EA17M

R11109

0004 

DST-995  0 
4UE-

301016 

機

車 

山

葉 

淺

藍 

信義區和平東路３段

391巷57弄15號（前） 

111/0

9/02

16:27 

信義

區隊

111/0

9/12

10:10 

金協

連
廖*慧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

路三段３９１巷５７

弄臨**號 

16

JMN11

109005

0

EA16M

S111080

054 

AYH-319  0 
5CP-

105531 

機

車 

山

葉 

綠

色 

北投區中和街474巷23

號（旁） 

111/0

8/31

09:10 

北投

區隊

111/0

9/12

08:30 

金協

連
王*發 

新北市汐止區民權街

二段**號*樓 

17

JMN11

109005

1

EA16MI

1110900

03 

671-ESM  0 
SJ25HE-

129251 

機

車 

光

陽 
黑 

北投區大度路３段187

號（前） 

111/0

9/01

13:29 

北投

區隊

111/0

9/12

08:20 

金協

連
吳*勳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南

路二段16巷17弄**號 

18

JMN11

109005

2

EA05M

S111090

001 

361-QDH  0 
BN0101012

7 

機

車 

台

鈴 
藍 

萬華區萬大路528號（

前） 

111/0

9/01

09:50 

萬華

區隊

111/0

9/12

09:55 

金協

連
古*玉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號 

19

JMN11

109005

3

EA11MI

1110900

03 

XXG-369  0 
5HK-

610152 

機

車 

山

葉 
藍 

文山區景豐街5號（對

面美聯社機車格） 

111/0

9/01

10:29 

文山

區隊

111/0

9/12

10:50 

金協

連

鑫*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岳陽街

**號 

20

JMN11

109005

4

EA11M

S111090

001 

388-KNT  0 
E3B8E-

611032 

機

車 

山

葉 
黑 

文山區興隆路４段107

巷55號（右側小公園

旁） 

111/0

9/01

08:26 

文山

區隊

111/0

9/12

11:30 

金協

連
顏*鋅 

臺北市文山區明義里

021鄰興隆路四段１０

５巷**號*樓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99  期

71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8次無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編

號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號碼

車牌

面數

引 擎 或 車 身

號 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 吊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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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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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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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車主姓名 車 籍 地 址

備

註

21

JMN11

109005

5

EA11M

S111090

002 

N85-365  0  KN238694 
機

車 

三

陽 
銀 

文山區興隆路４段107

巷47號（前方人行

道） 

111/0

9/01

08:32 

文山

區隊

111/0

9/12

11:49 

金協

連
李*雯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四段107巷**號*樓 

22

JMN11

109005

6

EA11MI

1110900

04 

DRZ-705  0  RT019728 
機

車 

三

陽 
銀 

文山區興隆路２段160

號（前方機車停車

格） 

111/0

9/06

07:55 

文山

區隊

111/0

9/13

10:40 

金協

連
羅*予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

一段***號*樓 

23

JMN11

109005

7

EA05M

S111090

003 

DYY-583  0 
BN0100027

6 

機

車 

台

鈴 

淡

藍

色 

萬華區萬大路187巷1

弄41號 

111/0

9/01

15:10 

萬華

區隊

111/0

9/13

09:25 

金協

連
陳*蕙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１８７巷１弄**號 

24

JMN11

109005

8

EA17M

S111090

005 

286-EPS  0 
SR25BA-

201576 

機

車 

光

陽 
黑 

信義區基隆路１段350

號之59（興隆里里辦

前） 

111/0

9/06

07:31 

信義

區隊

111/0

9/13

10:47 

金協

連
朱*閔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一段***號*樓之**號

(住) 

25

JMN11

109005

9

EA10MI

1110900

05 

615-HPG  0 
E3E4E-

431837 

機

車 

山

葉 
紅 

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

115巷3弄8號之8（

前） 

111/0

9/05

05:14 

中山

區隊

111/0

9/13

09:04 

金協

連
吳*萱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里

新城一路**號**樓 

26

JMN11

109006

0

EA10M

R11109

0004 

057-NTE  0 
E3E6E-

304310 

機

車 

山

葉 

紫

色 

中山區新生北路３段

56巷12號 

111/0

9/05

05:13 

中山

區隊

111/0

9/13

16:57 

金協

連
劉*美 

臺中市豐原區朴子里

萬順一街**號 

27

JMN11

109006

1

EA10MI

1110900

06 

9HL-165  0  DN018855 
機

車 

三

陽 

白

色 

中山區渭水路2號之1

（對面停車格） 

111/0

9/06

14:08 

中山

區隊

111/0

9/13

16:05 

金協

連
李* 

基隆市暖暖區暖碇路

38巷**號*樓 

28

JMN11

109006

2

EA16M

S111090

008 

CJN-731  0 
SD25KB-

116398 

機

車 

光

陽 
藍 

北投區東華街１段22

巷（巷口） 

111/0

9/07

11:15 

北投

區隊

111/0

9/14

09:55 

金協

連
郭*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二段315巷**號 

29

JMN11

109006

3

EA16M

S111090

005 

PYY-369  0 
SD25LA-

100443 

機

車 

光

陽 

銀

色 

北投區公舘路209巷16

弄2號（對面） 

111/0

9/07

09:10 

北投

區隊

111/0

9/14

10:15 

金協

連
宋*明 

新北市五股區自強路

１３９巷**號*樓 

30

JMN11

109006

4

EA16M

S111090

007 

BKV-550  0  KN605327 
機

車 

三

陽 

紫

色 

北投區公舘路209巷33

弄（弄口） 

111/0

9/07

09:16 

北投

區隊

111/0

9/14

10:45 

金協

連
張*壽 

台北市北投區公舘路

２０９巷３３弄**號*

樓 

31

JMN11

109006

5

EA16M

R11109

0006 

AQX-255  0  FG493813 
機

車 

三

陽 

綠

色 

北投區公舘路209巷33

弄（口） 

111/0

9/07

09:15 

北投

區隊

111/0

9/14

10:42 

金協

連
張*壽 

台北市北投區公舘路

２０９巷３３弄**號*

樓 

32

JMN11

109006

6

EA15M

S111090

004 

GIU-620  0  EH275885 
機

車 

三

陽 
銀 

士林區文昌路155巷26

號（旁） 

111/0

9/07

07:20 

士林

區隊

111/0

9/14

09:35 

金協

連
陳*茹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１６９巷**號*樓 

33

JMN11

109006

7

EA15M

S111090

006 

0  無引擎 
機

車 

三

陽 
白  士林區大南路295號 

111/0

9/07

15:16 

士林

區隊

111/0

9/14

09:15 

金協

連

查

無

車

籍

34

JMN11

109006

8

EA01M

S111090

012 

592-KZN  0 
SR30ED-

110561 

機

車 

光

陽 
灰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592-KZN） 

111/0

9/07

10:44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莊*樑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里

011鄰江南街８９巷*

號*樓 

35

JMN11

109006

9

EA01M

S111090

011 

BNF-569  0  KN609219 
機

車 

三

陽 
銀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BNF-569） 

111/0

9/07

10:42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陳*華 

新北市淡水區水碓里

007鄰大忠街３４巷*

號*樓 

36

JMN11

109007

0

EA01M

S111090

007 

CY5-281  0 
SA25GD-

168678 

機

車 

光

陽 
銀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CY5-281） 

111/0

9/07

10:26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劉*儀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里

006鄰龍泉街**號*樓 

37

JMN11

109007

1

EA01M

S111090

005 

FCJ-231  0 
4HP-

300961 

機

車 

山

葉 
黑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FCJ-231） 

111/0

9/07

10:23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許*政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

012鄰中正一邨**號 

38

JMN11

109007

2

EA01M

S111090

015 

683-CXM  0 
SE30BB-

101769 

機

車 

光

陽 
白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683-CXM） 

111/0

9/07

10:48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邱*祥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里

011鄰天母北路**之*

號*樓 

39

JMN11

109007

3

EA01M

S111090

013 

CHY-212  0 
DF1201395

2 

機

車 

台

鈴 
綠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CHY-212） 

111/0

9/07

10:45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雲*村 

臺北市萬華區綠堤里

019鄰大理街１６０巷

２３弄*號*樓 

40

JMN11

109007

4

EA01M

S111090

016 

WWM-702  0  4JL-211375 
機

車 

山

葉 
白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 WWM-702） 

111/0

9/07

14:58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林*興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

***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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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8次無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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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JMN11

109007

5

EA01M

S111090

006 

AH8-755  0 
5TY-

219762 

機

車 

山

葉 
黑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AH8-755） 

111/0

9/07

10:24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吳*恩 

新北市板橋區龍泉街

８５巷*號*樓 

42

JMN11

109007

6

EA01M

S111090

014 

CWP-535  0  KN276017 
機

車 

三

陽 
黑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CWP-535） 

111/0

9/07

10:47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陳*宇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里

013鄰北深路二段５５

巷１弄*號*樓 

43

JMN11

109007

7

EA01M

S111090

004 

230-CWY  0 
5WC-

425630 

機

車 

山

葉 
白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230-CWY） 

111/0

9/07

10:20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陳*涵 

臺北市文山區景行里

景後街***號*樓 

44

JMN11

109007

8

EA01M

S111090

010 

208-CRE  0  RV005585 
機

車 

三

陽 
黑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208-CRE） 

111/0

9/07

10:41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沈*宏 

雲林縣虎尾鎮公安里

015鄰博愛路**之*號 

45

JMN11

109007

9

EA01M

S111090

008 

128-HQE  0  FD285488 
機

車 

三

陽 
銀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128-HQE） 

111/0

9/07

10:37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湯*興 

臺北市萬華區富民里

013鄰西昌街***之*號

*樓 

46

JMN11

109008

0

EA01M

S111090

009 

AWJ-853  0 
SA25AX-

243387 

機

車 

光

陽 
黑 

松山區撫遠街419號之

1（旁AWJ-853） 

111/0

9/07

10:39 

松山

區隊

111/0

9/14

10:00 

金協

連
許*榮 

新北市中和區瓦磘里

保平路３２６巷**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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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清字第11130654852號

主旨：公告本局111年度（第111057次）拖吊有牌廢棄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1批。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本局拖吊有牌廢棄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拖吊地點、拖吊時間一覽表

（本期公告有牌機車計21輛）。

二、請車主於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本人身分證及車籍資料至新北市樹林區東豐街68之

1號洽領（電話：02-86860424），逾期則以廢棄物處理。

局長  劉銘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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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7次有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編

號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或車身

號 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 吊 地 址

查報時

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

間

拖吊單

位
車主姓名 車 籍 地 址 備註

1

JMY11

108017

7

PA08MI

1110800

20 

ALG-537  1 
GY6D2-

111712 

機

車 

光

陽 
黑 

北投區尊賢街264巷25

號（對面機車格） 

111/0

8/23

20:00 

北投

分局

111/0

8/30

10:30 

金協

連
郭*煌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

路***號 

2

JMY11

108017

8

PA14M

R11108

0009 

K6R-963  1 
SD25LL-

101677 

機

車 

光

陽 

白

色 

士林區故宮路41巷（

巷口） 

111/0

8/23

10:35 

士林

分局

111/0

8/30

08:50 

金協

連
謝*傑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

***號*樓 

3

JMY11

108017

9

PA14M

R11108

0012 

TXW-975  1  EU053017 
機

車 

三

陽 
黑 

士林區前港街82巷1號

（巷口空地） 

111/0

8/23

11:43 

士林

分局

111/0

8/30

08:10 

金協

連
陳*華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

段４０巷***號*樓之* 

4

JMY11

108018

0

PA14M

R11108

0010 

776-MTK  1  A5F08653 
機

車 

摩特

動力 

黑

色 

士林區故宮路41巷（

巷口） 

111/0

8/23

10:52 

士林

分局

111/0

8/30

08:50 

金協

連
鄭*仁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

路5段２８０巷７弄*

號 

5

JMY11

108018

1

PA09MI

1110800

30 

HY3-216  1 
5FM-

501729 

機

車 

山

葉 
銀 

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

146巷（口停車格） 

111/0

8/20

15:00 

大安

分局

111/0

8/30

10:40 

金協

連
楊*國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

一段２８７巷*號*樓 

6

JMY11

108018

4

PA09M

R11108

0036 

NP6-421  1 
5PD-

124226 

機

車 

山

葉 
銀 

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

175巷（巷口） 

111/0

8/23

13:29 

大安

分局

111/0

8/30

09:10 

金協

連
楊*旭 

宜蘭縣冬山鄉永安路

４１５巷**號 

7

JMY11

108018

5

PA09M

R11108

0034 

YFC-686  1  RB081049 
機

車 

三

陽 
銀 

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

175巷（巷口） 

111/0

8/23

13:22 

大安

分局

111/0

8/30

09:10 

金協

連
陳*良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村

永樂巷**號 

8

JMY11

108018

6

PA03MI

1110800

06 

779-EFQ  1 
SE30BB-

103281 

機

車 

光

陽 
灰 

萬華區長沙街２段136

號之15 

111/0

8/22

14:00 

萬華

分局

111/0

8/30

14:26 

金協

連
黃*民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８９巷*號 

9

JMY11

108018

7

PA05MI

1110800

16 

910-KVH  1 
E3B2E-

110086 

機

車 

山

葉 

淺

藍

黑 

中正二區和平西路１

段140號（前停車格） 

111/0

8/22

07:30 

中正

二分

局

111/0

8/30

13:19 

金協

連
蕭*盛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

號*樓 

10

JMY11

108018

8

PA11M

R11108

0011 

QQT-183  1 
4DY-

705239 

機

車 

山

葉 
黑  內湖區五分街89號 

111/0

8/16

07:08 

內湖

分局

111/0

8/30

13:20 

金協

連

L*P.QUYE

N.ON 

新竹市金山街***號*

樓Ｅ室 

11

JMY11

108018

9

PA03MI

1110800

08 

219-CVY  1  KC749323 
機

車 

三

陽 
白 

萬華區漢口街２段73

號（(車牌脫落於腳踏

板上)） 

111/0

8/24

19:00 

萬華

分局

111/0

8/31

08:45 

金協

連
廖*樺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號*樓之* 

12

JMY11

108019

0

PA02M

R11108

0019 

886-DDX  1 
E390E-

132873 

機

車 

山

葉 

粉

紅 

大同區延平北路４段111巷0

弄0號之0（與延平北路四段

交接口） 

111/0

8/24

12:00 

大同

分局

111/0

8/31

12:05 

金協

連
姜*倫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

路五段1巷**號*樓之* 

13

JMY11

108019

1

PA01M

R11108

0017 

F78-337  1  RB069804 
機

車 

三

陽 

黑

色 

中山區合江街58巷3號

（前停車格） 

111/0

8/22

18:07 

中山

分局

111/0

8/31

09:55 

金協

連
張*培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號 

14

JMY11

108019

2

PA01M

R11108

0023 

857-DMV  1  KN601247 
機

車 

三

陽 

藍

色 

中山區南京東路３段

48巷0弄0號之0（靠近

朱崙街） 

111/0

8/24

17:00 

中山

分局

111/0

8/31

09:43 

金協

連
陳*雯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

***號 

15

JMY11

108019

3

PA01M

R11108

0021 

K8W-019  1  5FJ-614068 
機

車 

山

葉 
黑 

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

201巷23號之1（對面

停車格） 

111/0

8/23

18:00 

中山

分局

111/0

8/31

09:35 

金協

連
林*發 

高雄市苓雅區鐵道街

***號 

16

JMY11

108019

4

PA01MI

1110800

18 

RWZ-711  1 
SC10AD-

102315 

機

車 

光

陽 
紅 

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

36巷1號 

111/0

8/22

18:12 

中山

分局

111/0

8/31

09:15 

金協

連
張*祥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329巷**號*樓 

17

JMY11

108019

6

PA01M

R11108

0015 

BVH-733  1  5JS-100991 
機

車 

山

葉 

白

色 

中山區新生北路２段101巷

38號（旁邊的停車格） 

111/0

8/22

15:03 

中山

分局

111/0

8/31

09:10 

金協

連
鮑*雨 

台北市中山區富錦街

359巷2弄*號*樓 

18

JMY11

109000

1

PA07MI

1110800

30 

LG8-128  1 
4TE-

635812 

機

車 

山

葉 

銀

白 
信義區信安街80號 

111/0

8/23

15:24 

信義

分局

111/0

9/01

09:23 

金協

連
盧*真 

新北市新莊區新建巷

**之*號 

19

JMY11

109000

2

PA06MI

1110800

17 

AQP-452  1 
SA25AX-

116020 

機

車 

光

陽 

深

綠 
松山區塔悠路98號 

111/0

8/23

17:00 

松山

分局

111/0

9/01

09:18 

金協

連
林*艷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號*樓之* 

20

JMY11

109000

3

PA01MI

1110800

25 

K9E-619  1 
E373E-

147610 

機

車 

山

葉 
白 

中山區林森北路85巷

95號（對面） 

111/0

8/25

12:06 

中山

分局

111/0

9/01

08:11 

金協

連
戚*偉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

街6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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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7次有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編

號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或車身

號 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 吊 地 址

查報時

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

間

拖吊單

位
車主姓名 車 籍 地 址 備註

21

JMY11

109000

4

PA06M

R11108

0019 

TK9-103  1  ER279831 
機

車 

三

陽 

銀

灰 

松山區五常街364號（

全家常興店外） 

111/0

8/25

22:12 

松山

分局

111/0

9/01

09:50 

金協

連
張*元 

台北市松山區五常街

***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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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清字第11130654872號

主旨：公告本局111年度（第111058次）拖吊有牌廢棄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1批。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本局拖吊有牌廢棄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拖吊地點、拖吊時間一覽表

（本期公告有牌機車計41輛）。

二、請車主於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本人身分證及車籍資料至新北市樹林區東豐街68之

1號洽領（電話：02-86860424），逾期則以廢棄物處理。

局長  劉銘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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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8次有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編

號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號碼

車牌

面數

引 擎 或 車 身

號 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 吊 地 址

查報時

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

間

拖吊單

位
車主姓名 車 籍 地 址 備註

1

JMY11

109000

5

PA09MI

1110800

48 

732-QJY  1 
5ST-

400572 

機

車 

山

葉 
黑 

大安區安居街35巷2號

（斜對面） 

111/0

8/30

18:38 

大安

分局

111/0

9/06

10:05 

金協

連
翁*玲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二段***號 

2

JMY11

109000

6

PA09M

R11108

0046 

BGO-383  1 
5HK-

205683 

機

車 

山

葉 

灰

色 

大安區安居街35巷10

號 

111/0

8/27

17:28 

大安

分局

111/0

9/06

10:10 

金協

連
楊*禮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

路三段３０８巷**號*

樓 

3

JMY11

109000

7

PA09M

R11108

0045 

EFZ-693  1  RL092241 
機

車 

三

陽 

黑

色 

大安區安居街35巷10

號 

111/0

8/27

17:27 

大安

分局

111/0

9/06

10:10 

金協

連
陳*偉 

台北市大安區樂業街

１６９巷**號*樓 

4

JMY11

109000

8

PA09MI

1110800

43 

DTE-105  1  P2200592 
機

車 

比

雅

久 

藍 
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

170巷18弄1號 

111/0

8/26

17:00 

大安

分局

111/0

9/06

09:25 

金協

連
仲*龍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

８７巷**號*樓 

5

JMY11

109000

9

PA09MI

1110800

44 

GBX-529  1  FG396592 
機

車 

三

陽 
藍 

大安區安和路１段49

巷（與忠孝東路四段

216巷口） 

111/0

8/26

17:30 

大安

分局

111/0

9/06

09:33 

金協

連
張*偉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

路四段２１６巷１９

弄**號*樓 

6

JMY11

109001

0

PA09MI

1110800

47 

026-CVR  1  DN053552 
機

車 

三

陽 
灰 

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

250號（旁停車格） 

111/0

8/30

14:00 

大安

分局

111/0

9/06

09:40 

金協

連
孔*誠 

台北市大安區雲和街

***號*樓 

7

JMY11

109001

1

PA08M

R11108

0023 

MTQ-1752  1 
E3B8E-

694158 

機

車 

山

葉 

黑

色 

北投區大度路３段（

與立德路交叉口路邊

停車格） 

111/0

8/28

11:10 

北投

分局

111/0

9/06

10:40 

金協

連
林*宇 

臺北市文山區博嘉里

010鄰和平東路四段

***號 

8

JMY11

109001

2

PA08M

R11108

0021 

FZI-282  1  FG284525 
機

車 

三

陽 

黑

色 

北投區天母西路101巷

（崗亭旁） 

111/0

8/26

10:37 

北投

分局

111/0

9/06

10:30 

金協

連

L*LCHE

LUCIE

MARIE

SOPHIE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

路262巷**號*樓 

9

JMY11

109001

3

PA14MI

1110800

16 

CTX-915  1 
SG30CB-

104929 

機

車 

光

陽 
銀 

士林區延平北路５段

153號 

111/0

8/25

15:30 

士林

分局

111/0

9/06

08:50 

金協

連
丁*江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2

段204巷**號*樓 

10

JMY11

109001

4

PA10M

R11108

0014 

A2D-510  1 
SA25GM-

105160 

機

車 

光

陽 
銀 

南港區同德路87號（

旁，85巷） 

111/0

8/28

11:12 

南港

分局

111/0

9/06

12:48 

金協

連
曾*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

路六段１７６巷*號*

樓 

11

JMY11

109001

5

PA10MI

1110800

13 

MZO-750  1 
GY6D-

613737 

機

車 

光

陽 
黑 

南港區忠孝東路６段

11號 

111/0

8/26

10:45 

南港

分局

111/0

9/06

13:00 

金協

連
吳*琴花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村

４鄰國光三街*號 

12

JMY11

109001

6

PA05M

R11108

0018 

997-BFB  1 
DP0200590

2 

機

車 

台

鈴 

白

色 

中正二區師大路0巷0

弄154號 

111/0

8/29

19:30 

中正

二分

局

111/0

9/06

13:00 

金協

連
高*傑 

臺北市文山區光輝路

50巷3弄**號*樓 

13

JMY11

109001

7

PA03M

S111080

011 

CJW-883  1 
SG20AB-

139673 

機

車 

光

陽 
銀 

萬華區梧州街60巷7號

（旁防火巷） 

111/0

8/30

18:30 

萬華

分局

111/0

9/07

09:15 

金協

連
詹*美雲 

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

路三段***號*樓 

14

JMY11

109001

8

PA03M

S111080

012 

RAJ-242  1  ET617788 
機

車 

三

陽 
藍 

萬華區梧州街60巷7號

（旁防火巷） 

111/0

8/31

10:00 

萬華

分局

111/0

9/07

09:15 

金協

連
吳*秀 

新北市永和區永亨路

***號*樓 

15

JMY11

109001

9

PA03M

S111080

014 

M33-217  1 
DN010006

74 

機

車 

台

鈴 
銀 

萬華區梧州街60巷7號

（旁防火巷） 

111/0

8/31

10:07 

萬華

分局

111/0

9/07

09:15 

金協

連
張*正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號*樓 

16

JMY11

109002

0

PA04M

R11108

0002 

RR8-899  1  ER200972 
機

車 

三

陽 
黑 

中正一區開封街１段

78巷（巷底） 

111/0

8/30

17:00 

中正

一分

局

111/0

9/07

08:55 

金協

連
鄧*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里

１３鄰北屯路５６巷

**號 

17

JMY11

109002

1

PA03M

S111080

013 

919-CND  1 
E377E-

308768 

機

車 

山

葉 
白 

萬華區梧州街60巷7號

（旁防火巷） 

111/0

8/31

10:38 

萬華

分局

111/0

9/07

09:15 

金協

連
蔡*玲 

新北市新莊區泰安街

**號之* 

18

JMY11

109002

2

PA03M

S111080

010 

PVP-230  1  RP038663 
機

車 

三

陽 
銀 

萬華區梧州街60巷7號

（旁防火巷） 

111/0

8/30

18:26 

萬華

分局

111/0

9/07

09:15 

金協

連
莊*菁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

路二段***號*樓 

19

JMY11

109002

3

PA04M

R11108

0001 

IKV-238  1 
DF1200873

6 

機

車 

台

鈴 
藍 

中正一區開封街１段

78巷（巷底） 

111/0

8/30

17:00 

中正

一分

局

111/0

9/07

08:55 

金協

連

E*KERT

DACOT

ELIOTT 

基隆市仁愛區復興街

７０巷**號 

20

JMY11

109002

4

PA12M

R11108

0006 

BXR-007  1  KN028502 
機

車 

三

陽 

白

色 

文山一區指南路２段

（指南派出所旁停車

場） 

111/0

8/26

11:00 

文山

一分

局

111/0

9/07

12:50 

金協

連
李*樵 

高雄市鹽埕區河濱里

１８鄰必忠街１５４

巷**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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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8次有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編

號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號碼

車牌

面數

引 擎 或 車 身

號 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 吊 地 址

查報時

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

間

拖吊單

位
車主姓名 車 籍 地 址 備註

21

JMY11

109002

5

PA13MI

1110800

18 

GHA-453  1 
4NF-

029303 

機

車 

山

葉 
綠 

文山二區景興路153巷

12號之3（對面） 

111/0

8/29

08:46 

文山

二分

局

111/0

9/07

12:05 

金協

連
劉*賜 

苗栗縣公館鄉福星村

福星*號 

22

JMY11

109002

6

PA03M

R11108

0015 

CNC-850  1 
SG20AB-

605018 

機

車 

光

陽 

銀

色 

萬華區興義街0巷0弄9

號之0（興義街9號門

口） 

111/0

8/31

16:00 

萬華

分局

111/0

9/07

11:20 

金協

連
林*玉 

台北市萬華區雙園街

２１巷**號 

23

JMY11

109002

7

PA02MI

1110900

01 

DTI-210  1 
5GY-

106450 

機

車 

山

葉 
紅 

大同區延平北路３段

66巷4號（前） 

111/0

9/01

14:00 

大同

分局

111/0

9/08

08:45 

金協

連
杜*蘭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

108巷**號*樓 

24

JMY11

109002

8

PA14M

R11109

0003 

QZ9-123  1 
5FH-

720883 

機

車 

山

葉 

白

色 

士林區重慶北路４段

238號（旁） 

111/0

9/01

12:16 

士林

分局

111/0

9/08

09:27 

金協

連
李*素卿 

桃園市桃園區中寧街

１２巷**之*號 

25

JMY11

109002

9

PA14MI

1110900

02 

AUT-669  1 
4TE-

060593 

機

車 

山

葉 
藍  士林區社中街342號 

111/0

9/01

12:03 

士林

分局

111/0

9/08

09:40 

金協

連
張*桂 

 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

***號 

26

JMY11

109003

0

PA01MI

1110800

29 

BEI-557  1 
5FM-

403952 

機

車 

山

葉 
黑  中山區中原街32號 

111/0

8/31

20:00 

中山

分局

111/0

9/08

09:00 

金協

連
陳*煌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街

**之*號 

27

JMY11

109003

1

PA06MI

1110800

21 

AQY-809  1 
GY6C-

507050 

機

車 

光

陽 
紅 

松山區健康路225巷11

號 

111/0

8/28

13:00 

松山

分局

111/0

9/08

09:50 

金協

連
林*蓮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

021鄰大甲街**號 

28

JMY11

109003

2

PA06MI

1110800

22 

BEX-367  1 
SA25GA-

169942 

機

車 

光

陽 
紅 

松山區健康路225巷11

號 

111/0

8/28

13:00 

松山

分局

111/0

9/08

09:50 

金協

連
邱*雄 

臺北市南港區西新里

014鄰南港路三段１０

６巷４弄*號*樓 

29

JMY11

109003

3

PA06MI

1110900

02 

DWR-565  1  ER269307 
機

車 

三

陽 
銀 

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

389巷5弄14號 

111/0

9/01

15:00 

松山

分局

111/0

9/08

10:00 

金協

連
黃*福 

臺北市松山區新東里

007鄰新東街１６巷**

號*樓 

30

JMY11

109003

4

PA01M

R11108

0028 

BLY-176  1 
SG20FB-

201427 

機

車 

光

陽 

白

、

紅 

中山區錦西街5巷0弄0

號之0（錦西街5巷的

電箱旁邊） 

111/0

8/31

12:00 

中山

分局

111/0

9/08

08:19 

金協

連
王*麟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

一段１４９巷**號 

  失

竊

車 

31

JMY11

109003

5

PA08MI

1110900

02 

IOG-718  1 
GY6D-

617325 

機

車 

光

陽 
黑 

北投區自強街5巷155

號 

111/0

8/31

15:30 

北投

分局

111/0

9/08

13:35 

金協

連
陳*堉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3

段***號 

32

JMY11

109003

6

PA08MI

1110900

03 

BCA-280  1 
4TE-

806468 

機

車 

山

葉 
藍 

北投區自強街5巷155

號 

111/0

8/31

15:30 

北投

分局

111/0

9/08

13:40 

金協

連
張*琦 

基隆市七堵區崇義街

**號*樓 

33

JMY11

109003

7

PA08MI

1110900

04 

ABJ-750  1 
GY6B-

700679 

機

車 

光

陽 
黑 

北投區尊賢街206巷9

號 

111/0

9/01

13:00 

北投

分局

111/0

9/08

13:55 

金協

連
林*豪 

新北市三重區自由街

37巷*號 

34

JMY11

109003

8

PA08MI

1110900

01 

FC8-666  1 
5DC-

615057 

機

車 

山

葉 

銀

黑 
北投區明德路161號 

111/0

9/01

09:57 

北投

分局

111/0

9/08

13:18 

金協

連
呂*豪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

四段185巷55弄*號*樓 

35

JMY11

109003

9

PA14MI

1110900

01 

065-0066  1  Y-8105291 
機

車 

巧

瓦

尼 

黑 

士林區磺溪街56號（

前機車格，近磺溪街

50巷口） 

111/0

9/01

11:37 

士林

分局

111/0

9/08

13:00 

金協

連
藍*智 

 臺北市北投區自強街

３１巷*號*樓 

36

JMY11

109004

0

PA07MI

1110800

34 

AH5-178  1 
SA25GD-

112841 

機

車 

光

陽 

銀

色 

信義區吳興街494巷21

號（旁巷子內(狹小、

載運車輛請停外圍)） 

111/0

8/31

13:00 

信義

分局

111/0

9/12

10:45 

金協

連
方*樹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494巷**號*樓 

37

JMY11

109004

1

PA07MI

1110800

33 

HX3-820  1 
SD25KA-

121381 

機

車 

光

陽 
銀 

信義區信安街66號（

旁） 

111/0

8/30

09:07 

信義

分局

111/0

9/12

10:25 

金協

連
呂*昌 

嘉義縣太保市埔心**

號 

38

JMY11

109004

2

PA09M

R11108

0052 

IRS-812  1 
J202-

117727 

機

車 

鈴

木 
黑  大安區通化街38號 

111/0

8/31

15:24 

大安

分局

111/0

9/12

09:25 

金協

連
高*恩 

台北市文山區景華街

**號*樓 

39

JMY11

109004

3

PA09MI

1110800

42 

BEM-581  1  KK056657 
機

車 

三

陽 
銀 

大安區和平東路３段

346巷11號（對面(加

油站圍牆旁)） 

111/0

8/26

16:08 

大安

分局

111/0

9/12

09:55 

金協

連
温*洪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

二段１５９巷**號*樓 

40

JMY11

109004

4

PA09MI

1110800

53 

RHS-200  1 
4DY-

043016 

機

車 

山

葉 
藍 

大安區瑞安街142巷5

號 

111/0

8/31

21:41 

大安

分局

111/0

9/12

09:40 

金協

連
林*彬 

台北市中山區中原街*

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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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8次有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編

號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號碼

車牌

面數

引 擎 或 車 身

號 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 吊 地 址

查報時

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

間

拖吊單

位
車主姓名 車 籍 地 址 備註

41

JMY11

109004

5

PA09MI

1110800

51 

CWL-323  1 
3UR-

153298 

機

車 

山

葉 
黑 

大安區通化街19巷45

號（對面） 

111/0

8/30

18:29 

大安

分局

111/0

9/12

09:15 

金協

連
黃*舜 

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

路１２９巷**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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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清字第11130654862號

主旨：公告本局111年度（第111057次）拖吊無牌廢棄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1批。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本局拖吊無牌廢棄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拖吊地點、拖吊時間一覽表

（本期公告無牌機車計57輛）。

二、請車主於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本人身分證及車籍資料至新北市樹林區東豐街68之

1號洽領（電話：02-86860424），逾期則以廢棄物處理。

局長  劉銘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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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拖吊111057次無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編

號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或車身

號 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 吊 地 址

查報時

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

間

拖吊單

位
車主姓名 車 籍 地 址 備註

1

JMN11

108024

4

EA15MI

1110800

32 

FXV-013  0 
4JK-

003656 

機

車 

山

葉 
白 

士林區中山北路７段

14巷32號 

111/0

8/22

14:21 

士林

區隊

111/0

8/30

09:19 

金協

連
江*恩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

路７段１４巷**-*號*

樓 

2

JMN11

108024

5

EA15M

S111080

033 

867-CWV  0  KJ038832 
機

車 

三

陽 

銀

色 

士林區至誠路１段305

巷2弄18號 

111/0

8/23

14:00 

士林

區隊

111/0

8/30

09:09 

金協

連
詹*嬌 

臺北市內湖區金瑞里

金龍路***號*樓 

3

JMN11

108024

6

EA16M

R11108

0051 

BNP-980  0  KC533703 
機

車 

三

陽 

銀

色 

北投區義理街1號（側

面對面(汽車停車場出

入口旁人行道上)） 

111/0

8/22

11:20 

北投

區隊

111/0

8/30

10:10 

金協

連
蔡*昌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

號 

4

JMN11

108024

7

EA02M

S111080

035 

DTX-505  0 
SB10BG-

110731 

機

車 

光

陽 
黑 

大安區長興街80巷（

巷口） 

111/0

8/22

15:45 

大安

區隊

111/0

8/30

09:40 

金協

連
蔡*文 

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

８０巷**號 

5

JMN11

108024

8

EA02M

S111080

038 

972-CCB  0 
SG20KA-

303549 

機

車 

光

陽 
白 

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

170巷18弄5號 

111/0

8/23

08:00 

大安

區隊

111/0

8/30

10:30 

金協

連
何*萱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

延吉街**號 

6

JMN11

108024

9

EA02M

S111080

036 

659-KJN  0 
E3K6E-

035541 

機

車 

山

葉 
黑 

大安區基隆路４段73

巷（靠台電南區營運

處側機車停車格） 

111/0

8/22

15:50 

大安

區隊

111/0

8/30

09:30 

金協

連
周*漢 

臺北市中正區龍福里

南昌路一段**號*樓 

7

JMN11

108025

0

EA05M

S111080

019 

ILC-552  0  HG115282 
機

車 

三

陽 

銀

色 

萬華區大理街160巷24

弄14號（旁巷子口） 

111/0

8/23

12:50 

萬華

區隊

111/0

8/30

13:13 

金協

連
張*嘉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１６０巷２６弄*號*

樓之* 

8

JMN11

108025

1

EA05MI

1110800

18 

MHK-9108  0 
E3X2E-

012492 

機

車 

山

葉 
白 

萬華區環河南路２段

35巷13號（對面） 

111/0

8/23

09:00 

萬華

區隊

111/0

8/30

14:00 

金協

連
李*鈺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

325巷**之*號 

9

JMN11

108025

2

EA14M

S111080

018 

CMH-132  0  KK520965 
機

車 

三

陽 

銀

色 

內湖區江南街118巷3

號（對面） 

111/0

8/23

09:39 

內湖

區隊

111/0

8/30

14:00 

金協

連
楊*瑄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

路***之*號*樓 

10

JMN11

108025

3

EA14M

S111080

017 

QL9-999  0 
5FH-

313008 

機

車 

山

葉 
銀 

內湖區成功路２段320

巷31弄5號 

111/0

8/22

14:50 

內湖

區隊

111/0

8/30

13:45 

金協

連
鍾*鴻 

臺北市中山區新庄里

４鄰農安街７７巷１

弄**號*樓 

11

JMN11

108025

4

EA11M

R11108

0016 

EEY-306  0 
SA10AS-

218159 

機

車 

光

陽 
黑 

文山區景福街242巷2

弄1號（前） 

111/0

8/23

09:55 

文山

區隊

111/0

8/31

09:20 

金協

連
王*利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村

柴林脚**號 

12

JMN11

108025

5

EA11M

R11108

0017 

AIG-327  0 
GY6C3-

103230 

機

車 

光

陽 
紅 

文山區興隆路２段301

巷9弄1號 

111/0

8/23

14:20 

文山

區隊

111/0

8/31

09:35 

金協

連

毓*化成貿

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二段３０１巷９弄*號 

13

JMN11

108025

6

EA11M

R11108

0018 

DSS-161  0 
SB10BC-

128779 

機

車 

光

陽 
藍 

文山區辛亥路４段252

巷9號 

111/0

8/24

06:40 

文山

區隊

111/0

8/31

09:50 

金協

連
蔡*柳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

四段２５２巷*號 

14

JMN11

108025

7

EA11M

R11108

0015 

AXV-400  0 
SD25AK-

102658 

機

車 

光

陽 
紅 

文山區羅斯福路５段

186號（前） 

111/0

8/22

09:29 

文山

區隊

111/0

8/31

09:10 

金協

連
陳*次 

臺北市文山區萬和里

溪洲街**之**號*樓 

15

JMN11

108025

8

EA15M

S111080

035 

CMA-573  0 
5TY-

214042 

機

車 

山

葉 

紅

色 

士林區社子街63巷9弄

5號 

111/0

8/24

07:25 

士林

區隊

111/0

8/31

12:28 

金協

連
王*梓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

路6段***號*樓 

16

JMN11

108025

9

EA16M

S111080

052 

CVQ-283  0  KC625911 
機

車 

三

陽 

黑

色 

北投區中和街474巷16

號（對面巷口） 

111/0

8/24

10:00 

北投

區隊

111/0

8/31

13:03 

金協

連
許*枝 

新北市石門區大丘田

**之*號 

17

JMN11

108026

0

EA16M

S111080

053 

600-KYB  0 
E394E-

222146 

機

車 

山

葉 
灰 

北投區立農街１段187

巷6號（對面人行道

上） 

111/0

8/24

14:30 

北投

區隊

111/0

8/31

13:25 

金協

連
郭*明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三

路**號*樓 

18

JMN11

108026

1

EA09M

R11108

0009 

160-HYX  0  F3EF03768 
機

車 

比

雅

久 

灰

黑

色 

大同區民族西路225巷

7弄1號 

111/0

8/24

09:30 

大同

區隊

111/0

8/31

12:10 

金協

連
陳*珠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

路一段２０巷**號*樓 

19

JMN11

108026

2

EA15M

S111080

034 

050-EDH  0  KC786665 
機

車 

三

陽 

白

色 

士林區環河北路３段

163號（旁） 

111/0

8/24

07:20 

士林

區隊

111/0

8/31

12:20 

金協

連
鄭*仁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

路5段２２４巷**號 

20

JMN11

108026

3

EA10M

S111080

024 

969-QJX  0 

RGGDA01

08D101002

8 

機

車 

東庚

電動

車 

綠

色 

中山區建國北路２段

143號（對面） 

111/0

8/24

15:45 

中山

區隊

111/0

8/31

10:07 

金協

連
陳*勝 

台北市中山區江寧里

建國北路二段***號*

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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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MN11

108026

4

EA10MI

1110800

23 

SJ2-109  0 
SA10FF-

162401 

機

車 

光

陽 

藍

色 

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

36巷（巷口(加油站對

面停車格)） 

111/0

8/23

15:00 

中山

區隊

111/0

8/31

09:13 

金協

連
陳*良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

170巷**號 

22

JMN11

108026

5

EA10M

S111080

022 

FJF-433  0 
CH80EE-

103416 

機

車 

光

陽 
白 

中山區新生北路２段

28巷1號（對面） 

111/0

8/22

10:24 

中山

區隊

111/0

8/31

08:55 

金協

連
李*勤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

二段**號*樓 

23

JMN11

108026

6

EA10M

S111080

021 

0 
引擎號碼

磨損 

機

車 

三

陽 
銀 

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

65巷24弄6號 

111/0

8/22

10:06 

中山

區隊

111/0

8/31

08:38 

金協

連

查

無

車

籍

24

JMN11

108026

7

EA10M

S111080

025 

DJR-290  0  ET468778 
機

車 

三

陽 
銀 

中山區南京東路３段

89巷5弄（巷口左側） 

111/0

8/24

20:42 

中山

區隊

111/0

8/31

09:50 

金協

連
郭*君 

臺北市大同區民樂街

**之*號 

25

JMN11

109000

1

EA17MI

1110800

17 

530-BGG  0 
SD25UA-

206492 

機

車 

光

陽 
白 

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

423巷4弄19號（對

面） 

111/0

8/25

07:20 

信義

區隊

111/0

9/01

11:25 

金協

連
毛*涵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３２５巷１９弄**號*

樓 

26

JMN11

109000

2

EA17MI

1110800

18 

087-GHQ  0 
SD25KB-

130309 

機

車 

光

陽 
銀 

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

423巷4弄19號（對

面） 

111/0

8/25

07:25 

信義

區隊

111/0

9/01

11:28 

金協

連
蔡*儒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

段１１６巷５弄*號 

27

JMN11

109000

3

EA17M

S111080

019 

BLP-206  0  RB058825 
機

車 

光

陽 
銀 

信義區福德街251巷14

弄4號（左側） 

111/0

8/25

14:49 

信義

區隊

111/0

9/01

13:10 

金協

連
范* 

高雄市前鎮區憲德市

場巷**號 

28

JMN11

109000

4

EA17MI

1110800

12 

BKP-135  0 
5TY-

102531 

機

車 

山

葉 

黑

色 
信義區富陽街24號 

111/0

8/21

16:20 

信義

區隊

111/0

9/01

09:50 

金協

連
胡*偉 

台北市文山區萬美街

一段**號**樓之* 

29

JMN11

109000

5

EA17MI

1110800

13 

UY2-867  0 
5ST-

564332 

機

車 

山

葉 

黃

色 
信義區富陽街28號 

111/0

8/21

16:23 

信義

區隊

111/0

9/01

10:00 

金協

連
楊*樺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

路一段２７９巷*號*

樓 

30

JMN11

109000

6

EA13M

S111080

022 

LAF-5176  0 
SH60BA-

100592 

機

車 

光

陽 
黑 

南港區東新街77巷15

弄4號 

111/0

8/25

12:00 

南港

區隊

111/0

9/01

11:39 

金協

連
顏*茹 

臺北市信義區松光里

松山路***號*樓 

31

JMN11

109000

7

EA13M

S111080

020 

J8P-519  0 
E372E-

103815 

機

車 

山

葉 
藍 

南港區東新街77巷15

弄4號 

111/0

8/25

12:00 

南港

區隊

111/0

9/01

11:39 

金協

連
宋*峰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

路六段***號*樓 

32

JMN11

109000

8

EA13M

S111080

021 

CUJ-896  0 
E377E-

405549 

機

車 

山

葉 
白 

南港區東新街77巷15

弄4號 

111/0

8/25

12:00 

南港

區隊

111/0

9/01

11:39 

金協

連
胡*潔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２２５巷３弄**號 

33

JMN11

109000

9

EA01M

S111080

050 

DOV-332  0 
SA10AU-

346160 

機

車 

光

陽 

黑

色 
松山區復興北路15號 

111/0

8/24

07:27 

松山

區隊

111/0

9/01

10:23 

金協

連
林*柳 

臺北市松山區中正里

028鄰敦化北路１２０

巷**號*樓 

34

JMN11

109001

0

EA01M

R11108

0049 

260-BFB  0  DN034950 
機

車 

三

陽 
白 

松山區八德路３段8巷

37號（左斜對面） 

111/0

8/23

08:42 

松山

區隊

111/0

9/01

10:49 

金協

連
買*明 

臺北市松山區復建里

008鄰光復南路３２巷

**號*樓之* 

35

JMN11

109001

1

EA01M

S111080

053 

OYJ-666  0 
DH210057

93 

機

車 

台

鈴 

墨

綠

色 

松山區五常街267號（

旁近防火巷） 

111/0

8/25

15:25 

松山

區隊

111/0

9/01

10:06 

金協

連
劉*財 

新北市蘆洲區光明里

007鄰光華路１３２巷

２弄*號*樓 

36

JMN11

109001

2

EA01M

S111080

052 

CMN-597  0 
DH300000

48 

機

車 

台

鈴 

銀

色 

松山區五常街267號之

1（旁） 

111/0

8/25

15:20 

松山

區隊

111/0

9/01

10:08 

金協

連
黃*琇 

臺北市松山區民福里

002鄰五常街***之*號 

37

JMN11

109001

3

EA02M

R11108

0041 

GAU-100  0  FG366418 
機

車 

三

陽 
白  大安區四維路204號 

111/0

8/29

10:00 

大安

區隊

111/0

9/06

09:52 

金協

連
陳*芹 

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

３１０巷９弄*號*樓 

38

JMN11

109001

4

EA02M

S111080

042 

986-CVZ  0 
SE25AA-

139555 

機

車 

光

陽 
黑 

大安區新生南路１段

103巷2號 

111/0

8/29

13:47 

大安

區隊

111/0

9/06

08:50 

金協

連

上*實業

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

路二段*號*樓 

39

JMN11

109001

5

EA02M

S111080

043 

BCF-892  0  C1410487 
機

車 

比

雅

久 

銀 

大安區忠孝東路３段

251巷14弄2號（對

面） 

111/0

8/29

13:51 

大安

區隊

111/0

9/06

09:10 

金協

連
張*煜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

一段８７巷***號*樓 

  失

竊

車 

40

JMN11

109001

6

EA15M

R11108

0041 

H56-367  0  KN222803 
機

車 

三

陽 
銀 

士林區德行東路109巷

79號（斜對面，近全

家對面） 

111/0

8/30

09:52 

士林

區隊

111/0

9/06

09:39 

金協

連
周*甫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２

段***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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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JMN11

109001

7

EA15M

R11108

0042 

BIY-868  0  KC333955 
機

車 

三

陽 
黑 

士林區士東路120巷20

弄7號（對面） 

111/0

8/30

09:54 

士林

區隊

111/0

9/06

10:00 

金協

連
翁*聰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１２０巷２０弄*號*

樓 

42

JMN11

109001

8

EA15M

S111080

039 

XZR-466  0  RB034565 
機

車 

三

陽 

銀

色 

士林區中山北路５段

854號（對面機車停車

格上） 

111/0

8/25

09:40 

士林

區隊

111/0

9/06

09:30 

金協

連
朱*雲 

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

１５２巷**號 

43

JMN11

109001

9

EA09M

S111080

010 

3JE-530  0 
DN140004

97 

機

車 

台

鈴 

銀

色 

大同區延平北路４段

147巷（147巷口右邊

機車格） 

111/0

8/30

11:30 

大同

區隊

111/0

9/06

08:30 

金協

連
温*明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里

美山路*號之* 

44

JMN11

109002

0

EA13M

S111080

026 

BXY-995  0 
DH230026

90 

機

車 

台

鈴 
銀 

南港區中坡北路40巷

23號（旁巷子） 

111/0

8/30

15:45 

南港

區隊

111/0

9/06

13:06 

金協

連
張*盛 

臺北市信義區林口街

**號*樓 

45

JMN11

109002

1

EA13MI

1110800

19 

RA5-433  0  DA003608 
機

車 

三

陽 

藍

色 

南港區舊莊街２段240

號 

111/0

8/22

13:44 

南港

區隊

111/0

9/06

12:10 

金協

連
廖*煊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街

一段２９０巷３弄*號 

46

JMN11

109002

2

EA13M

S111080

024 

805-DEK  0 
5SK-

706133 

機

車 

山

葉 

白

色 

南港區向陽路162巷5

號（對面機車格） 

111/0

8/30

06:00 

南港

區隊

111/0

9/06

12:36 

金協

連
林*成 

臺北市南港區東新里

重陽路１６６巷*號*

樓 

47

JMN11

109002

3

EA03M

R11108

0009 

CNW-370  0 
5SK-

243499 

機

車 

山

葉 
藍 

中正區莒光路91號（

對面） 

111/0

8/25

15:05 

中正

區隊

111/0

9/06

12:30 

金協

連
鍾*韋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三段１１５巷４弄*號

*樓 

48

JMN11

109002

4

EA05M

R11108

0020 

DHU-533  0  ET136017 
機

車 

三

陽 
藍 

萬華區中華路２段150

巷46號 

111/0

8/26

06:30 

萬華

區隊

111/0

9/06

12:50 

金協

連
陳*華 

新北市新店區德正街

２１巷*號*樓 

49

JMN11

109002

6

EA14M

S111080

021 

539-QAG  0 
SD10DA-

505471 

機

車 

光

陽 

亮

紫

色 

內湖區康寧路１段165

號（前） 

111/0

8/31

12:02 

內湖

區隊

111/0

9/07

09:47 

金協

連
戴*羽 

臺東縣成功鎮忠仁里

成功路*號 

50

JMN11

109002

7

EA10M

S111080

033 

102-EWP  0 
E394E-

244365 

機

車 

山

葉 
白 

中山區錦州街222號（

後方(松錦二號公園

旁)） 

111/0

8/31

11:21 

中山

區隊

111/0

9/07

12:48 

金協

連
阮*勝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

路二段**之*號*樓 

51

JMN11

109002

8

EA14M

S111080

020 

JL3-372  0 
SA25GA-

179056 

機

車 

光

陽 

黑

色 

內湖區港墘路159號（

前面） 

111/0

8/29

14:38 

內湖

區隊

111/0

9/07

09:15 

金協

連
黃*夫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里

埔心***號 

52

JMN11

109002

9

EA14M

S111080

023 

L7J-960  0  KK878052 
機

車 

三

陽 

墨

綠

白 

內湖區內湖路２段103

巷（106~130號新光濱

湖園社區對面） 

111/0

8/31

12:10 

內湖

區隊

111/0

9/07

09:29 

金協

連
鐘*恩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

福潭路３１３巷**號*

樓 

53

JMN11

109003

0

EA14M

S111080

024 

GKK-612  0 
4TE-

000337 

機

車 

山

葉 

紫

色 

內湖區內湖路３段191

巷20號（後方防火巷

口） 

111/0

8/31

16:21 

內湖

區隊

111/0

9/07

09:34 

金協

連
許*憲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

２３６巷**之*號*樓 

54

JMN11

109003

1

EA11MI

1110800

21 

N6Q-125  0 
SD15EA-

500628 

機

車 

光

陽 
紫 

文山區興隆路２段233

巷5弄18號（右側機車

停車格） 

111/0

8/30

08:42 

文山

區隊

111/0

9/07

12:20 

金協

連
李*霓 

臺北市大安區群英里

四維路１７０巷**號*

樓之** 

55

JMN11

109003

2

EA03M

S111080

010 

KFD-380  0 
SF20AC-

102597 

機

車 

光

陽 

綠

色 
中正區惠安街47號 

111/0

8/31

16:27 

中正

區隊

111/0

9/07

11:35 

金協

連
羅*成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２段７５巷**號 

56

JMN11

109003

3

EA11M

R11108

0020 

157-EGX  0 
3UR-

157849 

機

車 

山

葉 
黑  文山區景福街208號 

111/0

8/29

06:11 

文山

區隊

111/0

9/07

11:58 

金協

連
胡*鈞 

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

２３０巷*號*樓 

57

JMN11

109003

4

EA03M

S111080

011 

DEE-370  0 
3XY-

115988 

機

車 

山

葉 

黑

色 
中正區惠安街47號 

111/0

8/31

16:30 

中正

區隊

111/0

9/07

11:35 

金協

連
羅*強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二段７５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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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1130690891號

主旨：公告第2次公開展覽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主要計畫）案內編號『主士5、主士6、主士8、主山2、主山3、主山7、主文4、

主信4、主南5』等9案」計畫書圖。

依據：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內政部111年8月4日內授營都字第1110814044號函。

公告事項： 

 
一、展覽時間：111年10月21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二、展覽地點：本府、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三、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7月12日第1015次會議審決，有關本通盤檢

討案變更計畫內容，如有超出公開展覽範圍者，請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

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

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

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四、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住址）向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作為審議本案之參考。

五、張貼處：

(一)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

(二)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臺北市信義區公

所、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三)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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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113080361號

主旨：公告第2次公開展覽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細部計畫）案內編號『細山3、細正2、細正3、細南3』等4案」計畫書圖。

依據：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展覽地點：111年10月21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二、展覽地點：本府、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臺北市南港區公所、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三、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7月12日第1015次會議審決，有關本通盤檢

討案變更計畫內容，如有超出公開展覽範圍者，請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

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

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

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故細部計畫配合辦理

。

四、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住址）向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作為審議本案之參考。

五、張貼處：

(一)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

(二)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臺北市南港區公所、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三)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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